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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措施与实施路径”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

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课题 2021—2022 年下设专题之一。本

专题的研究重点包括 COP26 的谈判进展盘点与趋势展望、新形势下的能源低碳转型路径和政

策保障，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低碳转型进程。 

COP26 成功举办并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协定》，巩固了在未来十年全球致力于加速气

候行动的共识，在减煤、甲烷治理、停止毁林等方面达成一定的突破性共识，提振了全球对

气候治理的信心，激发了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热潮。但 2021 年初从欧洲发端并弥漫全球的

新一轮能源危机严重威胁了全球多国的能源安全，对本应迅速升温的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进程

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随着 2022 年初俄乌地缘政治冲突的爆发，未来全球能源格

局以及能源低碳转型的趋势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在危机与转型并存的新形势下，全球各国都

应识别并有效应对能源低碳转型中的挑战，并通过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共同推进全球能源低

碳转型进程。 

本报告首先系统回顾了 COP26 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展望气候谈判未来走势，总结中国在

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所做出的积极行动和贡献。进而，报告聚焦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分

析了新一轮能源危机的成因以及俄乌冲突对全球未来能源格局的影响，研判未来全球能源转

型趋势。在此基础上，报告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了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现实挑战，并就

中国如何合理有序地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提出建议。报告还梳理了“一带一路”国家

能源低碳转型的现状、规划和挑战，就加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领域的合作提出

相关建议。此外，报告在性别平等视角下分析碳中和目标可能面临的挑战，最终提出落实中

国碳中和愿景与目标、推动气候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 

 

本专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和结论： 

（一）COP26 谈判进展盘点与趋势展望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COP26 达成了平衡、包容的一揽子成果，为历时 6 年的《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谈判画上了句号。可以说，COP26 是继巴黎协定实施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又一重要里

程碑。同时，《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巩固了未来十年全球致力于加速气候行动的共识，在减

煤、甲烷治理、停止毁林等方面达成了一定的突破性共识。 

在后 COP26时代，我们仍需要采取切实行动，落实《巴黎协定》及《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的各项成果。一是创新路径加速二氧化碳减排，继续在资金、技术、适应、合作等重要议题

上争取突破; 二是国际合作与竞争不能危害应对气候变化，碳定价、资金机制的具体实施应

避免加剧国际冲突；三是各国应携手处理好能源安全、减碳与发展的关系，相互借鉴成功经

验，探索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四是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包括生物

多样性等多领域的协同治理，促进各国实现包括气候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将继续维

护现有气候治理多边机制和进程，持续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自身全面绿色转型

及全球碳中和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建设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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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一轮能源危机的成因分析和能源低碳转型未来趋势研判 

新一轮能源危机的成因：一是疫情、垄断等因素造成传统能源供给紧缩，难以满足

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传统能源的产能受疫情、垄断等因素影响，均明显低于疫情发

生前水平，与高涨的能源需求形成鲜明矛盾，全球能源供需严重失衡。二是主要经济体

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激发了全球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施行

经济刺激政策，促使大量货币进入国内市场，引起国内通货膨胀并基于其货币的主导地位向

全球扩散，最终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催生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三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受

极端天气影响未达预期，难以满足高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能源低碳转型的未来趋势：一是妥善处理好中长期能源低碳转型趋势与近中期能源供给

安全需求。能源危机只是转型过程中的短期波动，各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坚持能源绿色

低碳转型的主流趋势，但近中期需适度投资传统能源，保证能源安全。二是妥善处理长期能

源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短期波动，避免引发全球性通胀风险。短期能源需求上升与能源绿色转

型目标构成矛盾，易引发能源供需失衡的短期波动。应妥善处理此类波动，避免其波及金融

领域，避免引发通货膨胀。三是未来极端天气将成为转型进程中能源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

未来，极端天气事件将频繁发生，不仅会对能源供需平衡造成不利影响，还可能影响全球能

源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四是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将成为未来能源转型中各国

关注的焦点。新能源技术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战略支撑，各国将加紧构建以新能源技术为

核心的供应链，从而加速能源绿色转型进程。 

（三）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现实挑战与相关建议 

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现实挑战：一是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能源的安全保障。近中

期，中国中高速的经济发展将带来持续上涨的能源需求，仍需依赖煤炭予以满足，这与减煤

降碳的硬性目标形成矛盾，转型过程中的能源安全面临严峻考验。二是中国煤电机组普遍年

轻，提前退役面临较高资产搁浅风险。煤电机组的逐步退役为中国减煤的主要方向，但其普

遍服役年限较短，远未达到退役年龄，提前退役将产生巨额搁浅资产，易引发利益冲突和金

融风险。三是中国煤炭与工业产业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加大了减煤的难度。中国的减煤进程不

是简单地对煤炭产能和消费的严格把控，而是一项与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需

要合理处理，保证煤炭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四是减煤进程可能带来社会公正问题。中国

的减煤退煤可能会产生煤炭以及相关产业的职工安置问题和企业补贴问题，以及区域差异问

题。 

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建议：总体上，要立足于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坚持先立后

破，稳中求进，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有序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进程。一是要妥善处

理好未来能源低碳转型进程中的能源需求，确保新增能源需求主要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二

是通过技术、市场等手段切实加强煤电灵活性改造的进程，逐步促进煤电主体地位由可再生

能源发电替代，并向基础性、保障性地位的转型。三是系统规划整条产业链上的能源转型进

程，避免上下游产业转型步伐脱钩脱节。四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公平公正，多

策并举推动煤炭生产地区经济多元化，同时要完善煤炭从业人员再就业安置机制。 

（四）“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的挑战与合作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且增长迅速，能源低碳转型迫在眉睫，但

面临诸多挑战。在减煤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国家对煤电的依存度较高，转型过程中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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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能源安全风险。二是化石能源退出面临的资产搁浅成本高，可能会影响宏观经济发展，引

发经济系统风险。三是化石能源的退出将会给传统行业带来冲击，引发公正转型的挑战，甚

至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一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缺乏雄心，不足

以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二是可再生能源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

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三是资金不足制约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四是

可再生能源技术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弱，尚不能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五是标准

不统一阻碍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 
加强“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的合作建议：一是“一带一路”国家应基于各国国

情采取渐进式的能源低碳转型战略。二是开展“一带一路”国家清洁能源技术国际合作。在

明确清洁能源技术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分享技术经验、提供技术合作方案等方式，有效提升

“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水平。三是完善海外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开发适用的绿

色投融资工具，探索“一带一路”碳市场链接机制，深化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融资

合作。四是加强转型过程中的公正普惠意识，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公正转型。

五是，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相关合作倡议的深入对接，发挥多方合力和协同效应，

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低碳转型进程。 

（五）在气候和能源转型工作中加强性别主流化的必要性和建议 

性别平等是人类的基本权利，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中应受到平等的对

待，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同样应如此。若无法在气候变化工作中考虑性别平等并采取

相应的保障措施，将会限制女性在其中的充分参与与贡献，而当女性的视角和需要无法得到

充分表达和体现时，相应的解决方案也会欠缺性别平等的考虑，甚至进一步加重性别不平等

的情况。同时，在制定气候政策时，除了女性领导力和女性视角，也需要考虑女性面临的现

状，如暴力、医疗需求、较弱的经济弹性以及无偿的家务劳动等，避免单一视角对女性处境

的忽视。保障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可实现协同效应。 

性别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然而，在环境和气候领域中，中国表现出的性别意识

尚不够突出，与国际社会性别与环境两个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尚存差距。加强环境和气

候领域的性别平等考虑和措施，将会促进中国实现性别平等、为保障可持续发展提供倍增效

应，同时将极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 

在气候工作中加强性别主流化的建议：一是充分发挥女性在气候工作中的参与者和推动

者角色，增强女性的气候领导力。二是推动公正转型，确保女性平等参与就业市场，实现低

碳能源转型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双赢局面。三是加强海外绿色投资和援助中的社会影响考量，

开展性别平等的国际合作，发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六）推动中国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建议 

一是协同推进稳增长和绿色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二是在保障能源安全的

前提下，加速能源系统低碳化进程。三是综合应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建立高效、协调

的碳达峰碳中和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四是引导海外绿色投资，加强国际低碳技术合作和贸

易往来，维护供应链稳定。五是加强国际气候合作，促进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务实平衡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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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0 年 9月 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了中国的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2021 年 9月 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上承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当前

应对气候变化的中远期目标已经确定，也正在通过各部门和地方的政策行动积极落实。但碳

达峰碳中和不是单一的政策行动，涉及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将面临诸

多挑战和不确定性，而如何有序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成为若干关键问题中最受关注的一个。 

然而，能源低碳转型并非易事，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煤炭消费

国，要在不到 30 年内淘汰大部分煤炭消费，并为剩余小部分煤炭消费配备相应的负碳技

术，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能源低碳转型不仅是能源环境问题，也涉及经济、社

会等方方面面。因此，在能源低碳转型过程中，需统筹考虑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

等诸多因素，这将进一步加大转型难度。同时，在当前新一轮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下，如何在

短期内保持国内减煤力度，中国与国际社会如何在兼顾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保障海外退

煤并推动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转型，也需进一步探讨。  

在此背景下，本年度，“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措施与实施路径”专题政策研究课题组系

统回顾 COP26 在关键领域取得的积极进展和成果，并对后 COP26 趋势进行展望。进而聚焦全

球能源转型进程，分析新一轮能源危机的成因以及俄乌冲突对全球未来能源格局的影响，并

据此研判未来全球能源低碳转型的趋势走向。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分析了中国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的现实挑战，提出中国有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的建议。梳理了“一带一路”国

家能源低碳转型的现状、规划和挑战，就加强“一带一路”国家在能源低碳转型领域的合作

提出相关建议。最终，基于以上分析，课题组提出了落实中国碳中和愿景与目标、推动气候

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 

本报告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盘点了 COP26 的谈判进展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展望；第二章

分析了新一轮能源危机的成因与俄乌冲突对未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研判全球能源低碳转

型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现实挑战，并提出了相关的转型建议；第

三章回顾并总结了“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低碳转型现状、规划和风险与挑战，给出了加强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的合作建议；第四章在性别平等的视角下分析了能源低碳转

型进程中的机遇与风险；第五章提出了推动中国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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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COP26 谈判进展盘点与趋势展望 

全球气候变化在国际议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简称疫情）及短

期恢复行为影响，但各国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强化气候目标和务实行动方面具有基本共识。

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次缔约方大会（简称 COP26）延迟一年在英

国格拉斯哥召开，取得了预期成果。本文通过观察、研讨和分析，对 COP26 成效开展了系统

评估，并对 COP26 后的气候谈判走势进行了研判。总体来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COP26 达成

了平衡、包容的一揽子成果，为历时 6 年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画上了句号。可以说，

COP26是继《巴黎协定》实施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同时，《格拉斯哥气候协定》

（Glasgow Climate Pact）巩固了未来十年全球致力于加速气候行动的共识，在减煤、甲烷

治理、停止毁林等方面达成一定的突破性共识。在后 COP26时代，我们仍需要采取切实行动，

落实《巴黎协定》及《格拉斯哥气候协定》各项成果，创新路径加速二氧化碳减排，继续在

资金、技术、适应、合作等重要议题上争取突破，避免国际冲突加剧，携手处理好能源安全、

减碳与发展的关系，促进各国实现包括气候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将继续维护现有气

候治理多边机制和进程，持续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自身全面绿色转型及全球碳

中和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建设性力量。 

一、COP26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开启 

在疫情影响下，原定于 2020 年召开的 COP26被推迟到 2021 年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疫

情的暴发触发了国际社会的深刻反思，加深了人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识。2021 年 8月 9

日，IPCC 发布了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一工作组报告，观测数据显示，2011—2020 年平

均温升相比工业化前（1850—1900 年）增高了 1.09℃，而在未来几十年里，所有地区的气候

变化都将进一步加剧（IPCC, 2021）。疫情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了很多国家的碳排放，但长期

来看，趋势不可持续，疫情后可能面临碳排放反弹（Ray et al., 2022）。新的全球能源危

机也阻碍了疫后经济绿色复苏（IEA，2021）。在此背景下，COP26延迟一年召开，克服了重

重困难，本身意义特殊，体现出各国在积极履行国际公约、强化气候目标和务实行动方面具

有基本共识。 

作为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会议，COP26受到各方高度关注。COP26

力求从减缓、适应、资金和合作四个方向实现气候目标，具体而言：一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力度仍旧不足，现有各国 NDC加总仍难以实现2℃目标，何况履行过程还存在不确定性（UNEP，

2021a：Emission gap report 2021. UNEP & UNEP DTU Partnership）；二是适应问题愈加

受到关注，发展中国家十分关心适应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提升《昆明宣言》中提出的生物

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也很重要；三是气候治理能力建设方面仍旧不足，尤其是广

受诟病的气候资金承诺仍旧面临较大缺口；四是《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谈判仍未完成，需

要尽快推进，使《巴黎协定》得以全面实施。本次会议召开前，主办方进行了大量的沟通，

围绕上述四方面问题设置谈判的核心目标和议程。可以说，COP26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领

域妥当地设置了议题，在会议中推动各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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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P26 取得的进展和成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缔约方会议是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重要环节。在 COP26

会议举办前，主办国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努力推动相关主体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议题上取

得共识1，为会议的有效召开奠定了基础。在 COP26 的举办过程中，主办方通过设置议题等，

积极创造机会和搭建平台，使多元利益相关方针对特定议题开展充分讨论，并最终在退煤、

减少毁林、甲烷减排等议题上达成一系列共识。正如 COP26世界领导人峰会主席总结（COP26 

WORLD LEADERS SUMMIT - PRESIDENCY SUMMARY）中所说的那样，COP26 启动十年加速气候行

动，确保《巴黎协定》发挥作用，并在关键领域取得进展。 

（一）COP26 通过大量事前沟通形成议题，吸取了《巴黎协定》在促进国际合

作方面的经验，为形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各利益相关方在 COP26 正式举办前就围绕各自关心的多项议题开展密切磋商，如中、

美、欧在 COP26举办前和举办中通过密切双边气候磋商，增进对各自立场和对全球气候治理

关键问题的理解，促进共识的形成。主办国在大量会前沟通的基础上，最终在四大方面设置

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确保本世纪中叶前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及本世纪内全球温升控制在

1.5℃内，具体方式包括退煤、减少毁林、加速电动汽车发展和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等；适

应保护社区和自然栖息地，具体方式包括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适应投资等；充分调动资

金，确保发达国家实现 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并促进国际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全球气

候进程；携手共进，具体方式包括《巴黎规定》的共同编制与定稿、多机构的行动和合作

等。 

（二）COP26 坚持了《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和政策导向，实现了雄心目标

与务实行动的平衡，为后续全球气候治理奠定了制度和能力基础 

COP26是继《巴黎协定》实施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会议在包括减缓、适应、

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各方面均取得一定共识和进展。在 COP26召开之前，156 个国家结

合本国国情提出或者更新了 NDC 目标，其中 93 个国家提出了更具雄心的减排目标。在 COP26

会议期间，泰国、以色列、越南、尼日利亚、印度等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格拉斯哥气候

协定》重申了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2℃以内，努力争取控制在 1.5℃以内的目标，强调实现 1.5℃

目标需要强化减排力度。各国携手启动十年加速气候行动，行胜于言成为重要趋势，包括提

振雄心、扩大资金供给、强化公私合作、开展全球盘点。COP26 为历时 6 年的《巴黎协定》实

施细则谈判画上了句号。包括实施细则第 6、13 条等在内的议题形成务实平衡的结果：形成

 
1 COP26 President concludes constructive discussions with China on climate actio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cop26-president-concludes-constructive-discussions-with-china-on-climat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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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碳市场的建设框架，在第 6.4条的交易中征收 5%的收益分成并调入适应基金，避免重复

计算，确认清洁发展机制的过渡机制，确定第 13条增进透明度的制度框架。 

（三）COP26 最终在多个缔约方关切的关键议题（如减排目标、退煤、停止毁

林、甲烷、气候资金等）上达成突破性共识，形成了一系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新取向 

《格拉斯哥气候协定》强调 1.5℃目标需要全球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 2010 年降

低 45%，确认 2022 年开始全球盘点；首次提出逐步减少有增无减的煤电，要求减少未加装

减碳设施的煤电厂，淘汰低效化石燃料补贴；虽然有再次落空的风险但仍提出了更有雄心的

气候资金目标，要求 2024 年完成 2025 年后新的资金量化目标审议，督促 2025 年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的适应资金在 2019 年基础上翻倍；决定建立并立刻启动“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

适应目标两年工作计划” ，决定尽快启动向发展中国家应对和减轻损失与损害提供技术协助

的圣地亚哥网络，同时决定就损失与损害资金机制问题开展“格拉斯哥对话”。除《格拉斯

哥气候协定》外，在《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明》（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中，有 23 个国家首次承诺停止使用煤炭。超过 120 个国家签署《格

拉斯哥森林和土地使用领导人宣言》，目标是到 2030 年制止和扭转森林丧失和土地退化，提

供资金并使 75%的森林商品供应链可持续发展。超过 100 个国家签署《全球甲烷减排承诺》，

承诺到 2030 年减排 30%的甲烷，虽然中国没有签署该承诺，但在《中美关于在 21世纪 20 年

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U.S.-China Joint Glasgow Declaration on 
Enhancing Climate Action in the 2020s）中提出要开展甲烷减排工作。 

（四）会议为多元相关主体积极参与相关议题创造机会，有效促进利益相关方

和行动者参与全球治理 

在 COP26 召开之前和召开期间，大量企业主体、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等非政府主体和行

为者都积极参与到相关行业减碳治理的讨论中，为有关行业减碳目标共识的形成创造条件。

COP26 最终在多个重点行业取得减碳共识，包括：相关方在《关于加速向 100%零排放汽车和

货车过渡的宣言》中提出推动 2035 年在领先市场、2040 年在全球新出售的汽车和货车是净

零排放的；在中型和重型车辆领域，相关方也签署了相似的谅解备忘录，提出 2030 年在售车

辆中净零排放车辆占比达到 30%，2040 年达到 100%；英、美、法等 23国组成的国际航空气候

雄心联盟在《国际航空气候宣言》中提出航空业到 2050 年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的承诺；多

边发展银行在《关于自然、人类和地球的联合声明》中承诺将在政策、分析、评估、建议、投

资和业务等方面推动自然问题主流化。 

可见，COP26设置了一系列响应多元主体关切的治理议题，在《巴黎协定》涉及的减缓、

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关键问题的应对方面均取得进展。在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期

间，主题日、领导人峰会、部长级会议、谈判磋商等为不同议题下相关主体参与气候治理创

造条件和机会，促进议题得到充分讨论并形成共识。最终，会议形成一系列的气候治理机制：

完成之前几届缔约方大会一直未能完成的《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首次提及减少煤炭，

确保实现 1.5℃温升目标仍具可能性，进一步明确全球盘点和透明度等保障机制，强化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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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治理的范围和力度（UNEP，2021b）。可以说，COP26 成功维护和践行了《巴黎协定》的

基本原则和目标，延续了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体

系的有效性，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是继《巴黎协定》通过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又一重要

里程碑。 

三、后 COP26 趋势和展望 

疫情仍在肆虐，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更加复杂甚至不断恶化，但气候变化逐步影响到整个

社会经济系统，我们的气候治理需要更具韧性的全球性系统思维和变革（D’Orazio, 2021）。

缔约方大会能有效推动各国取得共识，但仍有大量分歧和问题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具体表现

为：在具体行动的实施方面仍旧欠缺，对“硬骨头”议题的合作仍旧不足，应对气候变化甚

至可能加剧冲突，各国仍未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能源安全与能源贫困并存，应对气候变

化与其他领域的协同仍然不足。为此，各国应采取务实心态，抓紧取得建设性共识并采取切

实行动。 

（一）采取切实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危机应成为主流，多元主体应积极、系统地参

与气候治理 

提升气候雄心固然重要，但是行动远比目标珍贵（Jonathan, 2021）。各国应持开放态

度，广泛探讨提振全球气候雄心、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治理和气候协同治理等多元化议题。

但《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需要行胜于言，各国急需采取切实行动进行落实（Xinhua, 2021）。

发达国家尤其需要履行气候行动目标和落实气候资金承诺，避免目标再次落空（Roberts et 

al., 2021），同时避免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的不确定性。切实的行动离不开社会各界和多元

主体的积极参与。各国需要基于国情提升多元主体参与气候治理的积极性，以建立绿色生产

和消费体系，积极探寻推动多元主体积极参与经济社会转型的最佳实践，并为发展中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提供经验参考。 

（二）全球气候合作要争取在应对气候变化实施路径及核心减排议题上取得积

极进展 

未来气候合作的议程不能回避困难，应将合作重心聚焦于关键议题和关键环节。当前的

气候合作呈现出两对容易和困难的关系：一是各相关方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实施路径和具体行

动方面的议题难以形成共识，包括资金、技术等，但是与此同时，更倾向于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雄心方面达成共识；二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核心的二氧化碳减排方面的议题难以形成共识，

而更倾向于在甲烷减排和遏制毁林等非二氧化碳减排方面达成共识。此外，如果以中国为代

表的制造业大国为减排一刀切式地限制能源密集型产业及其产品发展，那么全世界将面临的

巨大挑战是如何满足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以及如何和由谁投入更先进、更节能、更低价的技

术生产这些产品。必须承认各相关议题都能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但只提振雄心而

不明确实施路径，只推动非二氧化碳减排议题而不攻坚二氧化碳减排议题，将难以形成切实

有效的气候治理方法，接下来各方应强化在“硬骨头”议题方面的沟通和合作。 

（三）国际合作与竞争不能危害应对气候变化，碳定价、资金机制的具体实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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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加剧国际冲突 

气候变化始终是危及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尽管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的对抗日益增强，

但促进国际政治经济合作确实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Paroussos et al., 2019）。各国应采

取负责任的行动，加强沟通合作，避免误判，确保竞争和合作都对应对气候变化有利而非有

害。在全球碳定价机制的建设过程中，各国应充分尊重彼此国情差异，以带动贸易和金融系

统的绿色低碳结构性转变为目标设置碳定价、资金机制，而非设置绿色壁垒。一刀切地推进

碳定价、资金机制以及产品标准，容易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打击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意

愿（Eicke et al., 2021）。各国应携手加强对碳定价、资金机制变化的衔接和实施机制设

计，统筹考虑各国转型差异，尽量避免更多冲突和不确定性，避免破坏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四）虽然不同国家的能源转型阶段不同，但各国都应携手处理好能源安全、减

碳与发展的关系 

由于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同，各国能源低碳转型的时间安排和转型路径并不完全相同

（Amir Safari，2019）。但毫无疑问，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能源低碳转型过程

都不会一帆风顺。始于 2021 年上半年的新一轮全球能源危机导致天然气、煤炭等为代表的化

石能源价格飞涨，可能显著影响各国政府在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路径选择

（Brenda,2021；ALEX et al., 2021），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也充分

证明了能源低碳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虽然各国转型阶段和路径都可能有基于国情的差异，

但兼顾能源安全、减碳与发展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其解决方案和技术路线有相互借鉴的

空间。成功退煤需要新的发展模式和政策措施，需要作出大量努力（Kalkuhl et al., 2019;Cui 

et al., 2021），欧美国家需要同步解决石油和天然气退出的问题。发达国家有责任与发展

中国家携手探索退煤和退气的能源低碳化工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深化气候合作创造空

间（Miyamoto and Takeuchi, 2019）。 

（五）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包括生物多样性等多领域的

协同治理 

随着气候危险程度提升，各国携手强化适应能力的必要性在提升，应努力实现减缓与适

应的平衡。适应能力的提升绕不开资金问题，COP26中发达国家提升了资金支持方面的雄心，

但是极可能再次落空，从而影响全球气候治理大局。在气候资金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对气候

资金中适应的比例提升诉求日益强烈（Chapagain et al., 2020）。COP26中增加了对遏制

毁林、可持续供应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相关议题的探讨，推动了多领域议题的协同。未来

气候和环境多边进程的一个重要方向是促进包括气候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积极进展，

期待《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15次会议（简称 CBD COP15）第二段会议中能加强对

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讨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7 次缔约方大会（简称 COP27）

将由发展中国家埃及举办，届时适应气候变化、降低损失损害等问题将成为讨论的重点，而

沙姆沙伊赫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14 次会议（简称 CBD COP14）的主办地，

预计沙姆沙伊赫将成为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的交汇点，期待在 COP27 中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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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取得更大进展。 

四、中国将通过切实行动积极维护和参与气候治理 

正如习近平主席向 COP26 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中强调的“以实则治”，中国认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行胜于言。中国已经将“双碳”目标纳入国家总体战略“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将坚定不移地努力完成“双碳”目标，促进自身全面绿色转型。在 COP26 前夕，

中国相继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

意见》2《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提交《中

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和《中国本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

略》，明确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及 2060前实现碳中和的总体思路和路线图（Sun, 2022）。

当前中国正在加紧完善“1+N”政策体系，最终形成覆盖全国和地方、各领域和行业的涉及碳

达峰和碳中和两个阶段的政策措施体系。“1+N”政策体系将为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

目标、路径、政策的全方位支持，最终形成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解决方案（Liu, 2021; CAS-

SDG, 2021）。 

中国坚定支持和维护气候治理多边机制和进程，重视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促进全球碳中和合作。在 COP26召开前和召开过程中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主席国英国及美国、欧盟等缔约方密切磋商。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坚持《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和政策导向，实现雄心目标与务

实行动的平衡，愿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并采取系统性方案应对气候变化。

同时，中国已经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未来

中国将积极开展绿色“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重视继承《巴黎协定》的成功经验，通过双边合作促进多边治理进程，中美的双边

气候合作在格拉斯哥取得突破。中国和美国在 2021 年开展了密集的气候会谈与沟通交流，为

在 COP26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 21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奠定了

基础。在 2021 年 4 月《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基础上，中美在强化行动、合作推动

COP26 成功、积极落实联合声明、建立“21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四方面达成了

重要共识，发布了《中美关于在 21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加速

中美气候合作落地并有利于促进各相关方形成对《格拉斯哥气候协定》的共识。中国将继续

积极与欧盟、美国以及其他经济体通过双边机制开展气候合作对话并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 

中国将继续发力气候协同治理效益，促进气候治理与其他议题结合。中国注重气候变化

与经济社会系统转型相结合，加快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

同推进。气候与环境的协同治理也是重点，中国将继续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同时注重应

 
2 Full Text: Working Guidance For Carbon Dioxide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n Full And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http://english.www.gov.cn/policies/latestreleases/202110/25/content_WS61760047c6d0df57f98e3c21.html 

3 Full Text: Action Plan for Carbon Dioxide Peaking Before 2030, 
http://english.www.gov.cn/policies/latestreleases/202110/27/content_WS6178a47ec6d0df57f98e3df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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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治理相结合，支持推动 COP15 第二段会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

协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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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形势下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路径和政策保障 

COP26 的成功举办提振了全球对气候治理的信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本应在 2021 年

迅速升温，但却受新一轮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而面临严峻挑战。2021 年，全球能源市场剧烈

动荡，传统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引发了新一轮全球能源危机，并在 2022 年俄乌地缘政治冲突的

刺激下进一步加剧，多国能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全球经济复苏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也

面临新的挑战。在危机与转型并存的新形势下，如何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有序推进

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本章将分析本轮全球能源危机的成因，并对未来能源转型的趋

势进行研判，提出中国下一步有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建议。 

一、新一轮能源危机成因分析与发展形势研判 

（一）能源危机从欧洲发端，多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受到巨大负面影响 

2021 年，全球天然气、煤炭、石油三大传统能源价格飞速上涨，能源危机从欧洲发端最

终弥漫全球。2021 年下半年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呈现迅猛上涨的态势，并不断突破历史新

高，引发欧洲能源危机。以荷兰 TTF天然气期货价格为例，2021 年全年，TTF期货最低价与

最高价分别为 3 月 3 日的 15.485 欧元/兆瓦时和 12 月 21 日的 187.785 欧元/兆瓦时，

高低价相差约 12.13倍（见图 2-1）。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激发了煤炭、石油的替代需求，

并同样以价格大幅上涨的形势呈现。纽卡斯尔煤炭期货 2021 年全年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相差约

3.4倍，布伦特原油期货 2021 年全年的最高价与最低价相差约 1.715倍（见图 2-1）。三大

传统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随着全球贸易链向世界各地扩散，最终引发全球能源危机。 

 

图 2-1 2021 年全球代表性天然气、煤炭、石油价格情况 

数据来源：investing.com 

全球能源危机对多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 2021 年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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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欧洲多国电价受天然气价格影响呈高速上涨趋势，直至年末电力成本上涨约 500%（见

图 2-2），金属、化肥、食品等行业均因高昂的电力成本而大幅减产甚至倒闭，能源商

品面临 23%的通胀率，近 3500 万人面临能源贫困问题而无法保证基本的供电供暖需求。

2021 年 9 月，由于国内外煤价高企，中国燃煤电厂经营亏损严重，电煤存量大幅下降，

最终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电荒”事件，全国 20 多个省份发生限电现象（见表 2-1）。

据统计，2021 年全国煤电企业电煤采购成本额外增加 6000亿元左右，全年累计亏损面达到

80%左右（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1）。印度在 2021 年 10月受全球煤价大幅上涨的影响，

国内燃煤电厂存煤量大幅下降，多地区出现停电现象。依据印度中央电力局的数据，2021 年

9月底，印度 135家燃煤电厂中，有 16家的存煤量为 0，超过一半的电厂库存不足 3天，超

过 80%的电厂库存不足一周。据《环球时报》报道，2021 年 10月的前 12天，印度的电力供

应短缺达到约 7.5 亿千瓦时，拉贾斯坦邦、旁遮普邦和北方邦等北部地区，以及贾坎德邦和

比哈尔邦等东部地区的电力供应缺口为 2.3%～14.7%。 

 

图 2-2 2020—2022 年欧洲主要国家的每月平均电力批发价格情况 

数据来源：statista 

 

表 2-1 2021 年中国多省份限电情况 

省份 时间 限电政策 

江苏 
9 月 15 日 

部分地区实行限电，暂定 15 天，要求拉电；工业拉电，生活用电保留，办

公室空调停用，路灯控制减半 

9 月 19 日 企业分级停电限产，1096 家企业“开二停二”，143 家企业全部停产 

广东 
9 月 16 日 

每周“开二停五”，分五级有序用电，错峰日保安负荷保留在总负荷的 15%

以下 

9 月 26 日 倡议空调制冷温度不低于 26℃，办公场所 3层以下停止使用电梯 

山东 

9 月 15 日 日照市发布紧急预警，电力供应缺口大，缺电时间可能持续至 9月底 

9 月 13 日 枣庄市发布通知，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 

9 月 12—18

日 

淄博厂区限电政策不断升级，限电时间从 16：00—20：00 最终调整为 7:30—

24:00 

陕西 9 月 13 日 本年度已投产“两高”项目在上月产量基础上限产 60%，其他“两高”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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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生产线运行负荷、停运矿热炉限产，确保 9月份限产 50%，调控时间为 9—

12 月 

广西 9 月 
电解铝企业自 9 月开始月度用电负荷在 1—6 月平均月度用电负荷基础上全

时段压减 35%。要求工商企业有序用电，主动错峰避峰用电 

云南 9 月 11 日 
加强重点行业生产管控，限产范围涉及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电等行业，

确保绿色铝企业 9—12 月月均产量不高于 8月份产量 

贵州 9 月 10 日 

根据省内电力缺口规模分 4个等级进行预警，并启动相应级别响应。不同于

其他省份因能耗双控而实施的限电限产，贵州省出台的是基于电力资源可能出

现紧张状况的预警措施 

内蒙古 8 月 31 日 建议 8—12 月有序用电压限负荷 

新疆 8 月 25 日 
昌吉州严管电解铝产能产量，自 8月份开始，全区 5家企业月产量合计不得

超过 23.8万吨 

青海 8 月 20 日 
部分电解铝企业收到国家电网西宁供电公司的限电预警通知，其中提到企业

需要提前做好有序用电准备，具体限电时间及方案尚未通知 

宁夏 7 月 12 日 高耗能产业如水泥、电石、钛合金等停限产一个月 

四川 8 月 5 日 暂停非必要性生产、照明、办公负荷 

河南 8 月 9日 
部分加工企业限电三周以上。郑州、洛阳部分铝加工企业接到通知，大型工

业企业视情况限电 50%，10千伏以下工业企业全部停产 

重庆 9 月 26 日 全市执行有序用电方案，配合压减电力负荷 

辽宁 

9 月 10— 

22 日 

共启动 6轮 III级（负荷缺口 5%～10% ）和 3轮 IV级（负荷缺口 5%及以

下）有序用电措施，范围限制在部分工业企业 

9 月 23— 

25 日 

电力供应缺口提升至严重级别，为防止全电网崩溃，执行“电网事故拉闸限

电”措施，范围扩大到居民和非实施有序用电措施企业 

9 月 26 日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召开全省电力保障工作会议，要求最大可能避免出现拉闸

限电情况 

黑龙江 

9 月 24 日 

9 月 10 日起与辽宁、吉林及蒙东地区同时启动有序用电，由于部分用电企

业没有严格执行，造成 9 月 23 日紧急拉闸限电，就做好有序用电做出明确要

求，拒不执行将被追责 

9 月 26 日 
除中央大街商圈、秋林商圈以及全部生鲜超市以外，全市商业企业一律避峰

用电，每日 16 时起闭店 

吉林 

9 月 23 日 
按照东北电网指令，16 时 37 分采取限电措施，全省九个市区均执行限电，

延边地区部分用户停电 

9 月 26 日 

吉林市新北水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将不定期、不定时、无计划、无通知停

电限电，此种情况将持续到 2022 年 3 月份，停电、停水变为常态。9月 27 日，

该公司回应称“措辞不当，内容不准确” 

湖南 9 月 22 日 发布湖南电网安全橙色预警，将用电负荷控制在 2600万干瓦以下 

安徽 9 月 22 日 
启动全省有序用电方案，优先安排高耗能、高排放企业避峰让电，主动关停

景观照明和亮化工程 

浙江 9 月 21 日 
印染厂、污水处理厂、化工厂等高能耗企业将在 9 月 21—30 日关停，其中

印纺企业聚集地绍兴市柯桥区相关企业将停产 

数据来源：中国各省份发展改革部门、能源部门、电网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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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一轮能源危机成因分析 

1.疫情、垄断等因素造成传统能源供给紧缩，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能源需求 

受疫情、垄断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传统能源供给能力受到限制而持续紧缩。一方面，

疫情延续对全球复工复产造成负面影响，传统能源产能尽管在 2021 年呈现回升的态势，

煤炭和石油产量分别同比增长 4.5%和 1.3%4，但依旧明显低于疫情发生前水平（IEA，

2021）；另一方面，垄断组织为了维护自身垄断利益而严格把控传统能源的供给。以石

油为例，在 2021 年全球石油供不应求的形势下，全球最大的石油垄断组织欧佩克+一直

维持 40万桶/日的谨慎增产计划，以求把国际石油价格控制在能够维持整个联盟共同利益的

区间。 

传统能源供给受限与需求持续增长形成鲜明矛盾，全球能源供需严重失衡。2021 年，全

球天然气、煤炭、石油需求分别同比增长 3.2%、4.5%和 6%（IEA，2021），除石油外，煤炭

和天然气的需求都高于疫情发生前水平。不断上涨的传统能源需求与持续紧缩的传统能源供

给之间形成尖锐矛盾，传统能源供给缺口逐步扩大，能源供需平衡被打破，供不应求的能源

态势导致能源价格飞速上涨，最终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能源危机。 

2.主要经济体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激发了全球通货膨胀，加剧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美国等主要经济体施行经济刺激政策，促使大量货币进入市场，引起国内通货膨胀。2021

年，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对抗经济下行压力，实现疫后经济复苏，颁布了一系

列经济刺激政策，其中以美联储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拜登政府的各项经济刺激法案最

具代表性，总支出规模达数万亿美元。这直接导致美元货币超发现象的发生，大量美元进入

美国国内市场，推动消费需求上升。然而，由于美国国内产业链恢复有限以及劳动力短缺，

其生产力无法满足上涨的消费需求，导致市场供需矛盾加剧，推升了终端消费价格，最终引

发国内通货膨胀。 

美国国内通货膨胀随着其货币的主导地位向全球扩散，催生能源价格进一步大幅上涨。

基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内市场的大量资金会流向世界市场寻找投资回报，

造成美元的流动性泛滥。类似地，大量的美元进入国际市场推升了全球的消费需求，而受疫

情持续的负面影响，全球产业链的复苏进度明显落后于需求的增长速度，供给与需求之间的

错配引起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其形式体现为终端产品价格的上涨。由于能源具有商品属性，

其价格自然也会面临大幅的上涨。 

3.可再生能源发电受极端天气影响未达预期，难以满足高速增长的电力需求 

极端天气会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导致其发电能力未达预期。2021

 

!!OGJ"#$#% &'()*+,-. %/01/ https://new.qq.com/omn/20220216/20220216A0965W00.html!

 



 

12 

年，由于超高压天气、干旱等极端天气的发生频次明显高于往年水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出

力程度下降，未达预期水平，以水电和风电最具代表性。2021 年，全球水电发电量保持 2020

年的水平，结束了自 2001 年以来的增长，主要原因是受干旱条件的影响，巴西、美国、中国

和土耳其等国的水力发电量明显下降（IEA，2021）。欧洲受超高压天气的影响，2021 年整体

风力明显不足，欧盟全年风力发电量同比下降 3%，这是 30 多年来首次下降（IEA，2021）。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如果 2021 年没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将同比增长近 9%（IEA，2021）。 

在极端天气影响下，可再生能源仍保持较高的增幅，但全球电力需求增长更为迅速，电

力供需矛盾十分突出。2021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6%，比 2020 年高出 500太

瓦时，创下历史新高（IEA，2021；IEA，2022）。但全球电力需求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相比

于 2020 年，增幅达到了 1538太瓦时，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幅的 3倍多（IEA，2021）。可

在生能源发电难以满足高速上涨的电力需求，导致全球电力供需矛盾逐渐激化，电力供给缺

口的存在激发了各国对传统能源发电的替代需求。在传统能源产能持续紧缩的背景下，传统

能源供不应求、价格大幅上涨的局面逐渐显现，全球各国用能压力逐步加剧，最终引发全球

能源危机。 

（三）俄乌冲突对未来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 

2022 年 2月 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对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

乌军事冲突正式爆发，欧美国家相继对俄罗斯展开能源、金融等方面的制裁。俄罗斯作为全

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国，在全球（尤其是欧洲）能源供给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

来其在欧洲天然气和石油进口量中的占比分别为 35%和 25%左右（见图 2-3和图 2-4）。因此，

俄乌冲突的爆发将会引发全球能源市场的动荡，对全球能源供给形势以及未来全球能源格局

将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图 2-3 2012—2020 年欧洲天然气进口量及进口国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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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urostat 

图 2-4 2012—2020 年欧洲石油进口量及进口国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Eurostat 

短期来看，俄乌冲突进一步推动了能源价格的上涨，尤其是油气价格，但是否会继续上

涨并加剧全球能源危机还需谨慎判断。2月 24日冲突爆发的当天，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

约原油期货价格双双突破每桶 100 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并随后继续上涨。俄乌冲突引

发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市场中重要的出口大国，美欧

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俄罗斯对全球能源的供给，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

推动价格上涨；二是油气是具有战略属性的特殊商品，与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政治冲突

的爆发会加大市场对油气的生产与供给的担忧，进而导致油气价格快速上涨。但是，俄乌冲

突引发的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更多是市场避险情绪推动，对能源出口国尤其是俄罗斯的产量和

运输供应的影响有限，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将由俄乌冲突局势决定。如果局势继续发酵，能

源价格可能继续走高；如果局势放缓，能源价格可能触顶并稳步下降。 

长期来看，俄乌冲突可能会影响全球气候进程和能源格局。首先，俄乌冲突可能会重构

传统能源贸易格局。一方面，由于欧美国家对俄罗斯油气进口的大幅限制，俄罗斯将会为其

冗余的油气寻找替代的出口源，中国将会是俄罗斯天然气出口未来潜在的主要增量方向；另

一方面，欧洲出于短期内对油气进口的硬性需求，将会寻找替代俄罗斯的进口源，海湾地区

的油气供给以及美国、卡塔尔等国的液化天然气将是其保证能源供给的稳定来源。其次，俄

乌冲突可能会加速可再生能源布局。欧盟委员会 2022 年 3月 8日发布了名为《欧洲廉价、安

全、可持续能源联合行动》的能源独立计划，充分展示了欧洲通过加速可再生能源发展以摆

脱对俄能源依赖的决心。俄乌冲突很可能成为欧洲加速能源绿色转型的催化剂，促使欧洲

加快对其境内可再生能源技术与企业的投资，加速欧洲境内以新能源技术为基础的能源产业

链的形成，从而确保其能源未来。届时，全球可再生能源布局将会加速形成，并且全球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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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技术为基础的能源产业链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可能重心会逐步向欧洲偏移，使欧洲

处于能源转型进程领先地位。 

（四）能源转型未来趋势判断 

1.妥善处理好中长期能源低碳转型趋势与近中期能源供给安全需求 

能源危机只是转型过程中的短期波动，各国应保持战略定力，继续坚持能源绿色低碳转

型的主流趋势。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和投资力度仍无法支持全球如期实现气候目标。

为推动全球在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需要在 2021—2030 年间以近

12%的平均速度增长，几乎是 2011—2020 年的两倍；同时，全球清洁能源投资也仍远低于避

免气候变化严重影响所需的水平，其投资数额需要在本世纪 20 年代翻一番，以保持温度远低

于 2℃的上升。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 1.5℃温升目标，投资数额需要增加两倍以上

（IEA，2021）。因此，各国仍需坚定转型定力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促进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

并逐步取代传统化石能源，从而建立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的能源结构。 

能源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近中期需适度投资传统能源，以保证能源安全。目前，化石

能源满足了全球 80%以上的能源需求5，即便在 2050 年净零排放情景中，石油和天然气需求也

将占全球能源需求的 35%左右（IEA，2021）。供热供暖、石油化工等行业在短期内难以找到

有效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产业原料，可再生能源在这些行业整个工艺流程中的贡献度非

常有限。因此，在近中期能源转型进程中，要适度投资传统能源，以满足短期内的传统能源

需求，确保能源供给安全。 

2.妥善处理长期能源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短期波动，避免引发全球性通胀风险 

短期能源需求上升与能源绿色转型目标构成矛盾，转型过程中易出现能源供需失衡的短

期波动。长期来看，全球能源绿色转型趋势要求逐步减少化石能源产能，由高速发展的可再

生能源取代，但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能源需求上升，仍对化石能源有一定程度的依

赖，二者之间的矛盾易引发转型过程中的能源供需短期失衡问题。同时，诸如疫情、垄断、

地缘政治冲突等外部负面因素会对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性造成一定影响，进一步引发短期能源

供需失衡问题。 

能源供需失衡促使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易波及金融领域，可能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目

前，大部分能源以商品的形式在全球贸易市场上流通，能源供需失衡将引发能源价格大幅上

涨，这种上涨趋势会从工业生产传导至全球经济的各个部门，对终端产品的总产出和消费都

有明显的抑制效应（赵岩青，2020）。同时，目前全球能源商品普遍金融资产化，与金融领

域关系紧密。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会导致金融领域出现过度投机、恶意炒作的现象，催生能

源商品价格泡沫，导致能源价格远远偏离其内在价值对应的价格，从而增加金融市场波动的

风险，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冲击，进一步引发通货膨胀。 

 
"!23456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https://www.eia.gov/international/data/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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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来，极端天气将成为转型进程中能源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 

未来，极端天气事件将频繁发生，对能源供需平衡造成不利影响。受人类活动和温室气

体排放的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在未来将会更加频繁（IPCC，2021），能源供给与需求

两端都会因此受到影响。一方面，目前可再生能源技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存在较大程

度的间歇性和波动性，同时相关的储能技术发展尚不完善，风力骤减、干旱等极端天气的

发生会造成可再生能源出力程度的大幅下降。例如，欧盟和英国在 2021 年夏秋季受欧洲北海

整体风力骤减的影响，1—9月风力发电量分别同比下降 17%和 25%；巴西在 2021 年受严重干

旱的影响，约 30座水电站因蓄水量不足而无法有效发电。另一方面，极端天气的发生将推升

能源需求，增加能源供给压力。2021 年，推动全球电力需求暴涨的主要因素除经济快速复苏

外，比 2020 年更为极端的天气（如更为寒冷的冬季）也是其中之一（IEA，2022）。此外，

全球能源基础设施尚未表现出足够的气候韧性和适应性，极端天气频发将会严重影响其能源

供给效率。 

4.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将成为未来能源转型中各国关注的焦点 

新能源技术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战略支撑，构建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将加速

能源绿色转型进程。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大力发展，全球能源开始了从资源依赖向技

术依赖转移的新征程，能源绿色转型进程中越来越凸显新能源技术的关键核心作用。因此，

加快构建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将成为未来各国能源转型的重要方向。一方面，

形成完整的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可以提升绿色能源供给能力，减少对传统化石

能源的依赖，加速能源转型进程，以更早地构建出绿色、低碳、高效的能源体系，从而实现

各国的气候目标；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已经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的制高点，

部分国家已经或正在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法案，以求引导其海外新能源产业回流至本国，从而

加紧构建本国境内以新能源技术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 

二、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现实挑战与建议 

（一）中国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对煤炭的高度依赖性突出减煤的必要性 

中国煤炭资源丰富，煤炭在其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中长期占据主体地位，占比虽然逐年

下降但仍超一半。2020 年，中国原煤产量占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 67.6%，煤炭消费量占能源

消费总量的 56.8%（见图 2-5和图 2-6），煤炭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与稳定关乎中国能源安

全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电源结构也以煤电为主，发电量与电煤供给量息息相关。2021 年上半

年，中国原煤产量增速比同期煤电发电量增速低 8.7%，煤炭进口量也因全球煤炭价格飞速上

涨而同比下降 19.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1）。国内煤炭供需关系的严重失衡引发了煤

炭价格的大幅上涨，煤电企业燃料成本迅速增加，而燃料成本无法通过有效的价格传导机制

传递到需求侧，导致煤电产业整体供应不足，而气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等又难以弥补煤电出

力不足产生的电力缺口，最终引发了多省份限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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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和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 2-6 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和构成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当前，中国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切实推动能源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构建多元

化、清洁化、高效化的能源结构，从而展现出足够的能源韧性，切实保证能源安全，从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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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避免多省份限电等能源危机的发生。 

（二）中国明确提出控煤减煤承诺，并出台相关政策 

在“双碳”目标的基础上，中国政府立足于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明确提出控煤减煤承

诺，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以完善顶层设计，推行新形势下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战略，并出台相关政策，明确煤电、重点用煤行业、散煤等领域的发展方向，从而促进控

煤减煤工作能够在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有效落实与推进（见专栏 1和专栏 2）。 

 

 

 

 

 

 

 

 

 

 

 

 

 

 

 

 

 

 

 

 

 

 

专栏 1 中国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的控煤减煤承诺 

·2021 年 4 月 22 日，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国承诺将严控煤电项

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2021 年 9 月 21 日，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进一步扩大减煤承诺范

围，提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专栏 2 中国基于控煤减煤承诺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 

·2021 年 6 月 19 日，在首届“共同行动助力碳达峰碳中和”高层论坛上，中国明确指

出正在制定碳达峰碳中和“1+N”的政策体系，将控制和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使用。 

·2021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意见》是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中关于“1”

的核心文件。《意见》指出，要加快煤炭减量步伐，煤电方面要严控装机规模，同时加

快现役煤电机组的节能升级和灵活性改造；散煤方面要逐步减少直至禁止煤炭散烧。 

·2021 年 10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了《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此文件是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中关于“N”的核心文件。文件指出要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并对

《意见》中有关减煤的内容进行额外补充。煤电方面，增加了要有序淘汰落后产能，积极推进供

热改造，推动煤电向基础保障性和系统调节性电源并重转型部分内容；散煤方面，增加了大力推

动煤炭清洁利用，多措并举、积极有序推进散煤替代部分内容。 

·2022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针对煤电行业如何

减煤退煤又做了进一步指示。文件指出，要推广大型燃煤电厂热电联产改造，对存量煤电机组要

进行节煤降耗改造、供热改造、灵活性改造的“三改联动”。 

·2022 年 2 月 24 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对政协委员《关于“碳中和”目标下煤电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提案》的答复复文摘要，摘要对煤电产业的功能定位、优化方向以及系统价值三个方面进行

了明确且详细的阐述。 

·2022 年 3 月 22 日，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召开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专题座谈会。

韩正指出，要从国情实际出发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切实发挥煤炭的兜底保障作用，切实保

证国家能源安全。针对煤炭清洁高效生产和洗选、重点用煤行业的节能降耗改造以及散煤的治理，

要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发挥合力。 

·2022 年 1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

文件从能源的生产、绿色转型、发展布局等多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和部署，提及了大力发展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加强煤炭智能化绿色开采等前沿技术攻关、提高煤炭消费区域治理水平等有关减煤

降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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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近中期能源低碳转型的现实挑战 

1.经济高速发展需要能源的安全保障 

近中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持续上涨的能源需求，仍需依赖煤炭予以满足。近年

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也在逐步提升（见图 2-7）。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能源需求进入中低速增长期，但能源刚性需求将长期存在，人均

能源消费水平将不断提高并向发达国家靠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立足中国以

煤炭为主的基本国情，即便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逐渐下降，但在当前和未来一

段时间仍将占据主体地位（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020）。 

图 2-7 2010—2020 年全球人均一次能源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1》 

 

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中国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既定趋势，这客观要求中国

大力控制并减少未来的煤炭消费总量，促使煤炭由能源主体地位逐步向基础性、保障性地位

转型。落实破立并举，保持清洁能源的可靠替代与煤炭的逐步退出之间的协调一致，确保中

国能源供给安全，将是中国减煤进程中的一大挑战。 

2.中国煤电机组普遍年轻，提前退役面临较高资产搁浅风险 

中国电力部门煤炭消耗巨大，煤电机组退役为其减煤的主要方向。电力行业是中国煤炭

消费占比最高的行业。截至 2021 年底，中国全口径煤电发电量 5.03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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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重为 60.0%（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2）。由于煤电具有高碳锁定效应，中国煤电 2018

年之后的锁定排放为 1023（439～1473）亿吨二氧化碳，会在未来积累大量的碳排放（张小

丽等，2020）。因此，煤电机组逐步退役将成为中国电力部门减煤降碳的主要规划方向。 

但是，中国目前的煤电机组普遍服役年限较短，远未达到退役年龄，提前退役将产生巨

额搁浅资产，易引发利益冲突和金融风险。2020 年，中国现役煤电机组平均服役年限仅为 11 

年，其中服役小于 15 年的煤电机组超过 75%（见图 2-8）（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2021），

远低于 30 年的平均设计寿命。在煤电机组提前退役的情景下，其剩余寿命期的资产将沦为巨

额的搁浅资产，金额规模达数万亿元，这将会使煤电企业面临巨大的投资亏损，引发企业与

政府间的利益冲突，激发煤电投资者对减煤措施的强烈抵触。同时，由于燃煤电厂需要相当

高的前期资本投入，通常需要金融机构的参与，巨额的搁浅资产还会对相关金融机构的资产

质量造成不良影响，造成信贷违约风险，甚至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危机，影响金融稳定（中

国人民大学双碳研究院，2022）。 

图 2-8 2020 年中国现役煤电装机容量服役年限分布和各省份平均服役年限（右图黑色虚线代表全国平均

服役年限） 

数据来源：《全球能源基础设施排放数据库》 

3.中国煤炭与工业产业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加大了减煤的难度 

煤炭产业是中国重要的基础产业，与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重工业关联紧密。2020

年，中国上述四大产业累计煤炭消费量分别为 21.9 亿吨、7.3 亿吨、4.9 亿吨和 2.9 亿吨6。

基于煤炭与工业之间的高度产业关联性，中国的减煤进程不是简单地对煤炭产能和消费进行

严格把控，而是一项与产业结构转型密切相关的系统工程。煤炭产业的生产减量不光要满足

减煤进程的客观要求，还要与其下游主要用户的煤炭消费减量保证一定程度的协调关系，在

保证下游产业经济竞争力的同时，还要促进工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目前，虽然工业领域

 

#!758"9&:;<=>?@A BCDEF/ http://fjlib.net/zt/fjstsgjcxx/jjsd/202104/t20210425_4511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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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绿色生产制造技术大幅发展，如氢能炼钢、电解制氢等，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绿色工业

产品，但这些技术面临成本较高、技术尚不成熟等问题，无法较大程度地替代工业领域的煤

炭消费，并且衍生出的绿色产品尚未开发出足够的市场份额，无法为工业企业带来足够的市

场利润，从而保持竞争力。因此，中国煤炭与工业产业之间的高度关联性加大了减煤的难度，

对中国的减煤进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减煤进程可能带来社会公正问题 

退煤会产生煤炭以及相关产业的职工安置问题和企业补贴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

煤炭行业退出落后产能 10亿吨，安置职工约 100万人（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021）。这些劳

动力普遍技能较为单一、竞争力较弱、转型适应能力差，对其他产业企业的吸引力较小，通

过对其进行转业培训以实现吸收安置的空间较小。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煤矿数量将

不断减少，将冗余劳动力安置到接续矿井或以服务外包的形式在外承揽工程的传统方法实施

难度不断加大。同时，退煤进程不可避免地对煤炭和煤电企业造成冲击，导致一部分煤炭和

煤电企业提前退出。 

中国煤炭资源及相关产业分布不均匀，退煤产生的区域差异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中国煤

炭资源分布不均。在内蒙古、山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产业通常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对地方的财政收入、就业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煤炭资源型地区由于对

于煤炭产业的过渡依赖，其煤炭替代产业发展较晚，技术水平和成本不占优势，目前仍未形

成气候。因此，煤炭资源型地区的经济发展会比其他地区更易受到影响，并且该地区会面临

更大程度的产业结构、地方财政和就业结构调整压力（张莹，2018）。 

（四）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建议 

总体上来看，中国要立足于以煤炭为主的基本国情，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合理有序

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进程。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

原则，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基础上7。

一方面，要切实推动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合理加快煤炭减量步伐（国务院，2021），

成功实现中国煤炭由发挥主体能源作用向发挥兜底能源作用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

可再生能源，切实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快速向清洁、可靠、高效的绿

色现代能源体系过渡。 

要妥善处理好未来能源低碳转型进程中的能源需求，确保新增能源需求主要由可再生能

源来满足。中国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将面临持续上涨的能源需求，这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

应在稳增长投资项目中优先安排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通过政策手段积极引导资金流向可再

生能源领域，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加速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源、网、荷、储、

 

$!GHIJKLMNOP!QRSTUVL?WXY/!http://www.gov.cn/xinwen/2021-12/10/content_56597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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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体化能源系统，提高可再生能源的供给能力，满足经济发展带来的不断上涨的能源需

求，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作为备用能源只起到弥补少量能源需求缺口的作用，切实实现中国

经济发展与能源转型之间的良性协同效应。 

通过技术、市场等手段切实加强煤电灵活性改造的进程，逐步促进煤电主体地位由可再

生能源发电替代，并向基础性、保障性地位的转型。一方面，应积极通过技术创新切实增强

煤电机组的调峰能力，提高火电的灵活性和调节性，这不仅可以促进煤电在可再生能源发电

迅猛增长的基础上有序减量，还有望保障大部分煤电机组运行至较为合理的年限（20 或 30

年）后平稳退出，有效避免煤电机组提早退役产生的资产搁浅风险。另一方面，要通过电力

市场辅助服务补偿与交易等政策充分体现煤电机组的容量价值和调节服务价值，使煤电企业

获得同值的收益，从而引导更多的煤电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充分发挥煤电机组的容量效应，

有效弥补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波动性问题，切实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 

系统规划整条产业链上的能源转型进程，避免上下游产业转型步伐脱钩脱节。能源转型

是一项涉及整条产业链上所有产业的系统工程。煤炭产业的退煤减量要与下游高耗煤产业节

煤降耗、能效提升、绿色燃料替代和绿色工艺革新，以及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能扩张保持协

同与一致。各产业间的转型进程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避免由于转型步伐不一致对整条产

业链造成负面影响。应在保持各产业核心竞争力接续发展的条件下，切实推动并实现全产业

的高质量绿色转型。 

要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一是要多策并举推动煤炭生产地区经济多

元化，提高受影响地区“造血功能”。应考虑煤炭资产再利用，例如废弃矿井进行 CCUS、储

能储氢、冷链冷藏等；利用煤炭产区基础设施优势，结合具体区位因素和营商环境背景，实

现地方经济多元化，例如发展仓储物流中心、新型工业园区、旅游服务等产业；推动煤炭产

业与新兴战略产业组合，特别是新能源、能效相关的产业，最小化煤炭产业沉没资产，识别

价值转移的机会。二是要完善煤炭从业人员再就业安置机制。应根据受教育程度、年龄、所

在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更精准地识别面临再就业问题人群的不同需求，解决就业安置问

题。对于当地安置困难的地区，要加强再就业培训机构尤其是跨区域再就业服务平台的建设；

对于经济特别困难、病弱残疾的职工要重点支持，确保社保、医疗、养老等保底机制；为受

教育程度低、转业困难的人群优先提供电商、社区服务等就业机会；考虑利用煤炭行业税收

和利润，并与中央转移支付相结合，面向再就业安置人员建立专项帮扶基金。三是应通过政

策引导为煤炭及在转型过程中受到负面冲击的相关企业提供资金援助，弥补其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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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加强国际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 

一、“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的现状 

（一）“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能源、排放现状 

“一带一路”国家人口基数巨大，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2018 年，“一带一路”国

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64%，而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 GDP中占比仅为 39%，与其超过六成的

庞大人口基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见图 3-1）。IMF数据清楚地说明，“一带一路”地区经济

增长前景远超过北美洲或欧洲，即使把“一带一路”地区预测增速减半，其增速也不会低于

北美洲或欧洲，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一带一路”地区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8。 

图 3.1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社会和能源排放现状
9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消费总量较高，以化石能源为主，能源低碳转型迫在眉睫。2018

年，“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能源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 58%，且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见图 3-

1）。 需要注意的是，煤炭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权重很高。2018 年，“一带

一路”国家煤炭消费量占世界煤炭消费总量的 73.6%，天然气、石油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基

本与非“一带一路”国家持平（分别占世界总能耗的 56.6%、50.5%、46.7%）。其中除去中国，

亚洲“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为天然气与石油，分别占世界能源消费的 24%与 20%；

非洲“一带一路”国家年能源消费量不高，但很平均，各类能源消费平均占世界能源消费的

3%左右，石油占比最高，为 4.2%；欧洲“一带一路”国家消费的主要能源是天然气，占世界

天然气消费总量的 19%左右。“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只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 9%。

2018 年，“一带一路”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61%（见图 3-1）。如果

“一带一路”国家不改变传统的高化石能源依赖的经济增长路径，在当前其迅猛的经济增势

之下，未来必将会成为潜在的高碳锁定区域。 

（二）“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合作现状 

 
%!Z[\I]#$%^/!_`_abcdefghIJ-.ijWkl/!

http://finance.sina.cn/zl/2017-05-15/zl-ifyfeivp5713360.d.html?from=w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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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带一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能源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设

的最主要领域。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为

11.6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23.6%，创下新高。10其中需要注意的是，2020 年中国与东盟进出

口额为 4.74万亿元，同比增长 7％，双方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11。2021 年，中国通过金

融投资和合同合作参与“一带一路”144 个国家总额约为 595亿美元（投资额约 139亿美

元，合同额约 456亿美元）的项目建设。其中，能源合作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

设的最主要部分，2021 年占到了投资建设总额的 37.44%（见图 3-2）（Green Finance & 

Development Center, 2022）。 

图 3-2 2013—2021 年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设的部门占比 

来源：China’s Investment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n 2021 

 

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部门的投资建设逐渐趋于清洁化，可再生能源投资已成

为主体部分。自 2017 年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力度逐渐加大。

2020 年，来自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达到了 56%，成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能源

投资的主体部分。2021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 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承诺中

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2021 年，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建设总

额约为 10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太阳能和风能（31%）以及水电（17%）等领域（见图 3-

3）。 

 
'(!mstuvwx]#$##/!yz{_`_a|}~IJ'(�������Y�/!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22-02/26/content_25905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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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anghaibiz.sh-itc.net/article/dwjjyw/202101/1508062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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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32021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分品种的能源合作情况 

来源：China’s Investments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in 2021 

（三）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建设的合作机制 

借助“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等对话机制和平台，凝聚能源领域

的发展、合作和治理共识。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2018 年 10 月 18 日，

首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上，中国与 17 个国家共同发布《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

伙伴关系部长联合宣言》。2019 年 3月和 4月，中国与伙伴关系成员国先后举办了两次富有

成效的磋商会，就伙伴关系的成立方式、合作原则和务实行动达成了共识。2019 年 4 月 25

日，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30 个国家在北京共同成立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成

为首个由中国政府发起的政府间能源类多边机制，为成员国解决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带动

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新平台。2019 年 12月，首届“一

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论坛在北京召开，聚焦清洁能源合作，旨在高质量推动“一带一

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实现绿色发展，促进能源合作示范项目的落地。2020 年 12月，第二

届“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论坛在北京召开，以“绿色能源投资推动经济包容性复苏”

为主题，聚焦疫情后全球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包容性复苏，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22021 年 10月 18日，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举行了扩员仪式

和合作网络成立仪式、通过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章程》、发布了《“一带一

路”绿色能源合作青岛倡议》和能源国际合作最佳实践。 

通过项目投资、工程建设等方式，以务实行动推动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

并逐渐实现低碳转型。能源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重中之重，也是进展最快、成果最为显著

的领域，截至 2020 年 2月，中巴经济走廊内已有 12 个能源项目商业运行或开工建设，总装

机容量 724万千瓦，总投资约 124亿美元，2018—2019财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实际发电量为

 
')!_`_a75�L�]#$#%/!{_`_a|75�L����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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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28亿千瓦时，占巴基斯坦国家电网（NTDC）总发电量的 14.5%，可为 3300余万人提供电

力服务，并提供了超过 1万个就业岗位13。中国与东盟能源合作的重点也在由传统的化石能源

转向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建设，2017 年，国家发展改委、国家能源局制定的《推动“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愿景与行动》指出，中国将积极实施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新能源投资项目

逐渐增多，可再生能源的合作成为了重点领域（孟婵，2019）。中国是非洲可持续发展的坚

定支持者，双方已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实施上百个清洁能源和绿色发展项目。 
在“城市外交”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地方政府积极与“一带一路”重要能源城市互结友

好城市，加强地方级别的高层互访和对话。新疆、陕西、宁夏和甘肃等省市与“一带一路”

诸多重要的能源城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合作协议，如新疆研究制定了参与中哈、中塔合作及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实施方案，累计缔结国际友好城市 45 对。中国新疆与巴基斯坦各级地方

政府建立 7 对友好城市关系，是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数量最多的省份。新疆金

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成为走进巴基斯坦的第一批中国风电制造商，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在

巴基斯坦投运 7个风电项目，每年可为当地提供绿色电力超过 15亿度。 
多项资金融通工程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合作提供了稳固的融资平台。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重点金融机构能够为“一带一路”地区提供长期、稳定、风

险可控的金融支持。截至 2020 年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共有与气候相关的投资项目 47

个，投融资金额合计 88.9亿美元，占总规模的 40%，主要投向能源领域。该银行提出，到 2023

年 7月 1日所有投资项目将实现与《巴黎协定》相关目标完全保持一致，将不断增加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的融资比重，计划在 2025 年实现气候融资占比 50%的目标。预计到 2030 年，其

累计气候融资总额将达到 500 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支持鼓励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参

与“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国家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大额长期的融资服务，逐步助力合作国

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据统计，截至 2018 年末，其支持的“一带一路”清洁能源项目累计发

放贷款 64亿美元，其中，提供的可再生能源贷款涵盖风电、太阳能等多个新能源利用领域（中

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2020）。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厄瓜多尔米纳斯·圣弗

朗西斯科水电站项目已于 2021 年 4月完成最终验收移交，按照规划每年可提供 12.91亿度清

洁电力，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发电逾 14亿度，为当地创造超 2000 个就业岗位，可满足约

120万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和 2000户生产型企业的商业用电需求，为厄瓜多尔社会经济复苏

提供了重要绿色能源保障。 

二、“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的规划 

“一带一路”国家努力提高国家自主贡献以实现气候目标，并通过制定相关退煤减煤、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加速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程。随着全球气候进程的不断向前推进，

以中国为首的“一带一路”国家积极完善并努力提升自身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以求通过

驱动自身的积极减排，实现《巴黎协定》中至本世纪中叶全球温升控制在 1.5℃和 2℃以内的

目标。同时，伴随着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浪潮，“一带一路”国家也通过设立和制定相

关能源战略目标和规划，加快能源系统退煤脱碳的步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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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和地位，着力推动清洁、低碳、高效的绿色能源体系的有序构建和形

成。 

（一）“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情况 

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在国家自主贡献（NDC）中设立明确定量化的排放强度减排目标，

并且大部分国家都提出了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的目标。截至目前，除也门、利比亚外，其他 147

个“一带一路”国家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NDC）

文件。表 3-1展现了“一带一路”各国在各自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提出的减缓气候变化目

标的情况，主要包括五类。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提出相对基准情景减排目标和相对基准

年的定量化排放强度减排目标的国家最多，占“一带一路”国家的 69%。提出绝对量减排的国

家仅有 5 个，另有 6 个国家以能源强度降低作为减排目标。此外，还有 21%的国家没有提出

定量化的减缓目标，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减排行动。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已有 128 个国家提

出了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的目标14，这其中包括 93 个“一带一路”国家，占比高达 73%，这充分

说明“一带一路”国家正在努力积极提高自身的减排贡献。 

表 3-1 “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中减排目标类型 

减排目标类型 具体国家 

相对基准情景减排 

文莱、柬埔寨、基里巴斯、菲律宾、所罗门群岛、泰国、越

南、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黎巴嫩、格鲁吉亚、萨尔瓦

多、约旦、巴勒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阿富汗、孟加拉

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韩国、布隆迪、科摩罗、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乌干达、贝宁、科特迪

瓦、喀麦隆、刚果（布）、加纳、马里、几内亚比绍、中非、

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乍得、多哥、安哥

拉、莱索托、坦桑尼亚、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

尔巴尼亚、波黑、北马其顿、土耳其、委内瑞拉、秘鲁、巴巴

多斯、哥斯达黎加、格林纳达、牙买加、巴拿马、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61） 

相对基准年减排 

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塞舌尔、阿塞拜疆、哈萨克

斯坦、塔吉克斯坦、加蓬、冈比亚、赤道几内亚、毛里塔尼

亚、赞比亚、突尼斯、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

亚、匈牙利、立陶宛、拉脱维亚、马耳他、波兰、罗马尼亚、

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希腊、意大利、卢森堡、葡

萄牙、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乌克兰、克罗地亚、黑山、塞尔

维亚、俄罗斯、多米尼克、以色列、土库曼斯坦、厄立特里

亚、多米尼加、新西兰、博茨瓦纳（43） 

能源强度减排 
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乌兹别克斯坦、智利、乌拉圭

（6） 

绝对量减排 阿曼、亚美尼亚、几内亚、纳米比亚、南非（5） 

政策行动 斐济、老挝、缅甸、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汤

 
14 Net Zero Tracker. https://zerotrack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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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瓦努阿图、萨摩亚、阿联酋、巴林、科威特、卡塔尔、沙

特阿拉伯、尼泊尔、巴基斯坦、卢旺达、苏丹、索马里、佛得

角、利比里亚、莫桑比克、埃及、圭亚那、苏里南、玻利维

亚、厄瓜多尔、叙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古巴、刚果

（金）、南苏丹（32） 

无 NDC 也门、利比亚（2） 

已实现碳中和目标 不丹（1） 

备注：标红国家为已提出碳中和或净零排放目标的国家 

（二）“一带一路”国家的减煤或退煤规划和目标 

COP26 形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协定》，首次对各国逐步减少未加装减排设施的煤电厂提出

明确要求。此外，70多个国家和组织还签署了《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明》（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这其中包含 32 个“一带一路”国家。这充分说

明了“一带一路”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并努力提高自身贡献，推动全球从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

过渡。但是，目前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由于自身的能源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短时间

内还无法完全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其减煤进程还需稳步有序推进。 

截至 2021 年年中，全球已有 21 个国家承诺在固定的时间框架内全面逐步淘汰煤炭，但

主要都是 G20和欧盟成员国等发达国家（IEA，2021）。附表 1列举了部分“一带一路”国家

的退煤、减煤规划、目标以及与其相关的政策文件。其中，只有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匈牙

利和斯洛文尼亚等欧洲国家明确提出了完全退煤（淘汰煤电）的目标时间，其余国家大都通

过政策文件、会议承诺等形式确定减煤目标，并且大部分都集中在煤电领域，少有针对全面

退煤制定的目标和规划。 

（三）“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和目标 

“一带一路”国家普遍开始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在国家计划和政策中建立明确量

化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普及，

以及成本的不断下降，“一带一路”国家已经逐步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部署和规划，并且

在相关计划、政策甚至法律文件中得到体现。附表 2 列举了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目标或规划，绝大部分国家都提出了明确量化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但是，“一

带一路”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其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多方面的问题和挑战，各国仍需高

度重视这些问题和挑战，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健康发展。以东盟为例，经济发展带来的高速增

长需求导致东盟各国普遍对传统化石能源仍有较强的依赖，传统能源逐步削减和退出的短期、

长期系统计划尚不明晰。同时，即便东盟的可再生能源成本在显著下降，但相对于传统化石

能源仍不占成本竞争优势，除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泰国外，东盟其他各国普遍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未来通过国内投融资满足可再生能源增长的财政压力较大，需要国际社会在资

金方面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并且，东盟各国薄弱的电网基础设施也给可再生能源消纳并网带

来了不小的困难。 

三、“一带一路”国家在能源低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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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国家在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使用、实现能源低碳转型过程中

面临能源安全风险、资产搁浅、公正转型等诸多挑战 

“一带一路”国家“弃煤”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国家给出停建煤电项目的时间表。

中国、日本、韩国是世界上排名前三的境外燃煤项目融资国，目前都已承诺不再兴建海外煤

电项目。面对煤电融资等宏观环境的变化，规划开工的新增煤电项目将越来越少，“一带一

路”国家（特别是电力需求巨大而煤电等传统化石能源依存度又较高的国家）面临诸多转型

风险与挑战。 
总体上，“一带一路”国家对煤电的依存度较高，如果不能有序平稳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可能会引发能源安全风险。《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全球共有

79个国家的燃煤发电厂还处于运行状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37个15。“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中煤电占比较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哈萨

克斯坦等国家的煤电占比都在一半以上。南非煤炭发电占电力供应总量的 85%以上。同时，

从终端电力消费来看，能源转型后电气化水平将大幅提升，即使全社会能源消费量相同，全

社会用电量也将显著增加，倒逼电源侧提供更多电量，电力系统的发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都

将显著增加，煤电的加速退出将进一步加大能源供需之间的不匹配，加剧能源供应安全风险。 
化石能源退出面临的资产搁浅成本高，可能会影响宏观经济发展。传统化石能源逐步退

出、实现绿色低碳能源转型过程将打破原有能源投资、生产、消费格局，重塑产业链、供应

链，导致市场供需发生错配或衔接错位，造成资产搁浅风险，还可能引发经济系统风险。全

球化石能源及相关企业市值约 18万亿美元，占市场总规模的 1/4；相关可交易债券额约 8万
亿美元，占市场总规模的 1/2（吕建中，2021）。据估计，2℃目标下全球 59%左右的煤炭储
备将成为搁浅资产，而 1.5℃目标下该比例将上升至 84%（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

院，2021）。金融智库 Carbon Tracker 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目前在建或在计划阶段的煤电项目

达到 499 吉瓦，可能使 6380 亿美元资产搁浅，其中东南亚计划或在建的煤电厂总共达到 78
吉瓦，面临风险的煤电投资达 1240亿美元（Carbon Tracker, 2021）。中国目前煤电设备整

体偏“年轻”，平均机龄仅为 12年，据估计，中国煤炭搁浅资产规模可能达到 3万～7万亿
元（钟正生、张璐，2021）。同时，传统化石能源企业盈利能力大幅下降，造成资产价格崩

溃，可能出现巨额债务违约。 
化石能源的退出将会给传统行业带来冲击，引发公正转型的挑战。化石能源行业的逐步

减少与退出，将给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企业和从业人员带来冲击，造成社会影响。尽管随着

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快速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不断出现，但就业创造与就业损失间存在着时间、

空间和技能的不匹配。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受影响，就业群体难以完全在新创造的就业岗位中

找到适合位置。中国目前煤炭行业就业规模是 260 万人左右，根据测算，在不同的情景下，

包括政策和环境因素，2030年整个煤炭行业的就业规模还要减半，甚至可能减到 100万人左

右。从长期来看，到 2050年整个煤炭行业从业人员可能减少到 20万人16。南非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极度依赖煤炭，煤炭发电量占南非电力供应总量的 85%以上，且约 40万人口的就业直接

 
15 “一带一路”煤电项目的挑战. https://new.qq.com/omn/20211022/20211022A09DC400.html 
'#!G�75�]#$#$/!:��:;��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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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煤炭行业相关（周正韵，2022）。另外，能源供需缺口增大及能源成本提高导致能源价格

提升，在传导至下游时形成通胀，会给低收入人群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引发更多社会问题。 

（二）“一带一路”国家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 国家大部分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及生物质能资源。但

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进程中面临

诸如政策、资金、技术、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障碍。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缺乏雄心。很多“一带一路”国家设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还不

足以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东盟在 2016—2025年合作行动计划中提出，到 2025年可再生

能源在一次能源供给结构中的占比达到 23%，而越南规划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仅

占总装机容量的 21%，文莱计划到 2035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仅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 10%，

均低于东盟总体目标。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设定了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 10%
的目标，而非洲第二大经济体南非还未设立明确目标。另外，面对经济复苏压力，多国将扶

持化石能源作为复苏计划的主要内容。 
可再生能源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相关政策扶持，如价格补贴和电网

建设承诺，但较多“一带一路”国家由于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市场消纳和价格政策框架不健全，影响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

目的“可融资性”。上网电价政策激励偏低或频繁变动使得可再生能源发展缺乏竞争力，而

另一部分国家较高的上网电价导致特定类型的电源建设申请激增，超额配置又导致相关激励

政策被迫终止。另外，大多数东盟国家仍然缺乏完全透明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土地许可程序，

获取、保留和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程序复杂，漫长的土地购置期和昂贵的购置费用也导致项目

开发延误和成本超支（严兴煜、高艺，2020）。项目许可过程繁琐、漫长，短期内政策多变及

可再生能源发电并网指导方针不明确，导致行业投资效率较低，也使得东南亚太阳能和风能

开发成本仍然高于许多其他地区。 
资金不足制约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国际能源署发布的《世界能源展

望 2020》报告指出，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仅太阳能产业的投资需求就达 60亿美元，

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越南规划和批准了多项可再生能源项目，但由于资金不足，转化率非

常低。大多数项目通过国际银行获得资金，当地银行仅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

目前，越南仅能为 1000～2000兆瓦装机容量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尚有 10吉瓦装机

容量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资金尚未解决（创绿研究院，2020）。由于财政紧张，没有资金更新

现有火电厂的设备，这些国家只能维持能源发展现状。另外，投融资困难也制约着“一带一

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债务水平高或购电方实力较弱，可再生

能源项目往往难争取到东道国的主权担保，增加了融资成本（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

心、创绿研究院，2020）。 
可再生能源技术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弱，尚不能支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可再

生能源技术约束是“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开发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东盟在可再生能

源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一定不足，相关的光伏技术、风电技术能力还较弱，制约了东盟国家可

再生能源的发展。同时，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电网基础并不雄厚，沿线国家网架结构

较弱，高电压等级的线路较少，并且各国电力互通互联有限，对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电力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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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输送产生一定限制（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2020）。例如，印度尼西

亚各岛屿之间暂未形成统一电网，资源丰富但消纳能力有限的地区无法为电力需求较大的地

区输送清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限制了可再生能源发展。 
标准不统一阻碍了“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标准化是制约中国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障碍之一。“一带一路”国家大多对中国制造的设

备和产品设有经认证方可进口的强制性要求，对施工方面的标准只认可国际标准。因此，风

电、光伏企业的海外投资首先要做产品的国际认证，并因国别不同而做不同的认证，如非洲

法语区、英语区及葡语区的标准各有不同，为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自然

资源保护协会，2019）。 

四、“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的合作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应基于各国国情采取渐进式的能源低碳转型战略。一是要因地制宜探

索及制定化石能源退出的时间表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具体目标，为化石能源的有序退出和可

再生能源的合理替代提供宏观指引。二是针对大量的存量化石能源基础设施，要加强化石能

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如推动煤炭高效燃烧发电技术、洁净燃煤技术、生物固碳和化学固碳等

技术的普及应用。三是需要考虑政策间的系统性和协同性，设计一揽子的政策体系予以保障，

包括资金和技术保障政策，以及电力市场价格稳定政策、可再生能源补贴扶持政策等。 
开展“一带一路”国家清洁能源技术国际合作。一是明确不同“一带一路”国家清洁能

源技术需求。二是根据不同国家资源条件、发展状况提供有针对性的技术合作方案。重视提

供“小而美”的清洁能源项目解决方案，以“小项目”推动“大合作”。三是通过联合研发、

人才联合培养等方式加强能力建设，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区域国际可再生能源发展技术水

平。四是加强对中国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经验的总结，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技术实践，深化国际

清洁能源技术合作。 
深化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融资合作。完善海外投资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强化

海外投融资政策中的气候和环境因素。因地制宜，开发适用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的绿

色投融资工具，鼓励绿色投融资产品服务创新，推动建立适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

融资标准。注重通过转型金融等新兴理念和工具保障“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行业的绿色升级

和转型过程中的公正公平。探索“债转自然”等债务转换方式，为深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所困的脆弱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后疫情时代的绿色复苏。同时，支持建设“一带一路”国家

碳市场，探索“一带一路”碳市场链接机制，以更低的减排成本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转型过程中的公正普惠意识，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公正转型。首先，

“一带一路”国家应该从整体战略体系布局，制定各国整体能源公正转型战略方案，系统规

划各区域、各产业的转型目标、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内容，保障所有公民共享转型过

程中带来的效益和成本。其次，对于转型过程中受到负面冲击的化石能源及相关企业，应设

立公正转型基金，给予相应的补贴，帮助其缓解转型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对于具有转型潜

力的企业应额外给予技术上、人才上的支持。对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冗余劳动力，应妥善安

置并进行转向可持续发展行业的技能再培训，同时积极引导替代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创造

新的就业机会，充分包容与接纳该部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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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相关合作倡议的深入对接，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

能源低碳转型进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全球门户”计划（Global Gateway）

以及美国“重建美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等区域合作倡议在能源低碳转

型方面的深入对接，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合作与交流。中美欧等各方

应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气候领域合作中增加对于能源低碳转型议题的讨论，积极分享在

能源低碳转型进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发挥各自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

势，形成多方协同效应，发挥多方合力，切实增强“一带一路”国家在能源基础设施、可再

生能源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建设，共同促进“一带一路”国家能源领域的绿色、高效转型，实

现多方互利共赢。 

  



 

32 

第四章 性别主流化分析 

性别平等是人类的基本权利，男性和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家庭中应受到平等的对

待，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同样应如此。若无法在气候变化工作中考虑性别平等并采取

相应的保障措施，将会限制女性在其中的充分参与与贡献，而当女性的视角和需要无法得到

充分表达和体现时，相应的解决方案也会欠缺性别平等的考虑，甚至进一步加重性别不平等

的情况。同时，在制定气候政策时，除了女性领导力和女性视角，也需要考虑女性面临的现

状，如暴力、医疗需求、较弱的经济弹性以及无偿的家务劳动等，避免单一视角对女性处境

的忽视。保障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可实现协同效应。 

2017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3次缔约方大会（COP23）上颁布了性别行动

计划，邀请缔约方、下属机构成员、联合国组织、观察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与性别行动计

划的实施，推动将性别问题纳入气候行动所有的环节。2020 年 2月，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第 52次全会上，专家组通

过了《性别政策和实施方案》（Gender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旨在在其进程

中提高性别平等，并推广性别包容的环境。《巴黎协定》同样提到了性别平等，并把它视为

在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时应考虑的诸多问题之一。在 2016 年提交的 NDCs中，64 个缔约方

提到了女性或性别。当各国提交新的和更新的 NDCs时，大多数完善的 NDCs都提到了女性和

性别，这表明大多数国家对于处理气候工作中的性别平等问题具有更强的认知和意愿17。 

性别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为提升女性的地位，促进性别平等，中国注重确保女

性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就业和创业18。最新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将“女

性与环境”确定为八大主题之一。 然而，在环境和气候领域中，中国表现出的性别意识尚不

够突出，与国际社会性别与环境两个领域齐头并进的发展趋势尚存差距。加强环境和气候领

域的性别平等考虑和措施，将会促进中国实现性别平等、为保障可持续发展提供倍增效应，

同时将极大地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本章，我们提出将性别平等与中国气候行动相

结合的三个主要且可行的具体工作领域。 

一、充分发挥女性在气候工作中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角色，增强女性的
气候领导力 

2021 年，苏格兰政府和联合国妇女署在 COP26发表了《格拉斯哥女性领导力声明》19，

呼吁提高妇女和女孩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而与此同时，COP26 的 140 位代表团团

 
17 Quick Analysis – Gender Climate Tracker. https://genderclimatetracker.org/gender-ndc/quick-analysis 

18 Women, U. N. "Gender Dimensions of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2016). 

19 Gender equality and climate change: Glasgow Women's Leadership statement. 

https://www.gov.scot/publications/glasgow-womens-leadership-statement-gender-equality-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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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女性仅占 10 名。目前在全球气候和环境方面的治理体系中，女性远未达到应有的

比例。2020 年，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部门领导人中仅有 15%是女性20，而女性雇员的

比例也平均仅为三分之一21。在中国，生态环境部的部领导中没有女性22。 

充分发挥女性领导力对于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高度依赖自然资源

的农村地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决定着居民的生计，而女性作为农业生产和家庭劳动的

主体，其对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较高，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对其影响也较大。女性

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群体，在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中应得到充分的代表。

只有为女性赋权，才能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扶贫减困。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邀请缔约方任命国家性别和气候变化联络人（National 

Gender & Climate Change Focal Point, NGCCFP），负责气候谈判、执行和监测工作，

并给予充分支持。NGCCFP可以通过以下这些方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支持

下实现气候工作中的性别主流化23： 

• 提高代表团和/或国家对于性别和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推动能力建设。 

• 作为代表团讨论主题问题的联系人，如气候融资和社会性别问题。 

• 在性别和气候变化议程项目及其他专题领域内，协调代表团对社会性别问题的立场。 

• 在国家层面（如气候变化相关部门和社会性别协调部门）协调气候规划问题，将《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与国家进程更好地联系起来。 

• 参加其他组织（如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妇女署、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支

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开展的网络和能力建设活动。 

• 作为秘书处（及其他方）沟通相关事件、信息、培训等工作的联系人。 

• 提高对性别敏感气候计划和动态的认识，跟踪其进展（国家数据中心、国家行动方

案、国家信息通报等）。 

•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其他会议上，跟踪代表团关于社会性别平衡目标

的进展情况。 

• 倡导在代表团或集团提名的组成机构和主席团中实现社会性别平衡。 

NGCCFP 可以有效增强国家的性别和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帮助国家在气候工作中纳入

 

20性别平等共创可持续未来： 为什么女性在跑赢气候变化上至关重要。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ourperspective/ourperspectivearticles/2022/gender-equality-today-for-a-better-
tomorrow.html 

21 Gender Equality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https://www.undp.org/publications/global-report-gender-equality-public-
administration 

22 生态环境部组织机构。https://www.mee.gov.cn/zjhb/ 

23 国家性别和气候变化协调中心的能力建设和培训需求。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NGCCFP_WebinarPPT_ChineseSi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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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问题的考量。目前已有 94 个缔约方提名了其 NGCCFP，而中国却尚未提名，中国提名

本国的 NGCCFP可以作为推动气候工作中性别主流化的简单易行而又有效的一大步。 

二、推动公正转型，确保女性平等参与就业市场，实现低碳能源转型
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双赢局面 

“公正转型”是指经济转向可持续生产（主要是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时

确保工人权利和生计所需的一系列社会干预措施24，目前已在能源转型政策的讨论中受到

普遍关注。在绿色转型中，公正转型旨在确保转型利益的分享，同时支持在经济上遭受损

失的参与者——无论是国家、地区、行业、社区、工人还是消费者。值得注意的是，女性

作为脆弱的群体，在转型中同样可能遭受损失。公正转型不仅需要关注淘汰行业的失业工

人，同时也应关注在转型中受到影响的女性群体。 

实现碳中和需要经济结构的系统性转型并将从根本上改变就业市场，既有加剧性别不

平等的风险，同时又可能带来促进性别平等的机遇。例如，在煤炭等碳强度较高的传统行

业中，决策者和劳动力都以男性为主，而在退煤和发展替代能源及其相关新兴产业的过程

中，有机会重新改写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地位，消除能源行业中男性为主的锁定效应。根

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提供的数据，如果在能源

部门采取行动，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2℃以内，那么可以创造约 2400万个就业机

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就业损失25。男性和女性都有机会平等地接触到新兴绿色产业中的

新就业机会，尤其是那些尚未被公认为“男性化”的工作，包括大量的技术和高新岗位，

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政策和项目的相关工作26。需要确保传统能源和工业部门中原有

的性别不平等不会被转移到新兴的绿色经济中。若在转型过程中忽略对性别平等的考量，

则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男性和女性在就业市场和免费提供家务劳动方面的不平等。 

为了确保女性在新兴的相关行业中拥有均等的就业机会，这些岗位的培训需要均等地覆盖

女性群体和男性群体。对于淘汰的高碳行业职工的再就业培训很重要，但若该群体以男性为

主，会有在新兴行业中再次造成男性为主的锁定效应的风险，可以在培训中均等地覆盖待业

的女性群体。此外，还需要开展性别平等教育，实施女性能力建构项目，并提高对女性任职

绿色岗位尤其是领导岗位的认知。政策和决策制定者应确保绿色岗位的就业和能力发展政策

不带有任何形式的性别歧视，同时，企业及其他机构应确保岗位招聘具有较高的包容性。 

由于转型而失业的人员需要妥善安置。失业和贫困会减少女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缺少资

 
24 Wikipedia: Just Transi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st_transition 

25 Bureau international du travail. World Employment Social Outlook 2018: Greening with Jobs.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18. 

26 Pearl-Martinez, R. "Women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clean energy future."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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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技术迫使她们从事更多的无偿家务劳动，同时有可能加剧家庭暴力等问题。从各个角度

来说，公正转型都将对促进性别平等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其中专门考虑女性群体则会进一

步加强性别平等建设。 

三、加强海外绿色投资和援助中的社会影响考量，开展性别平等的国
际合作，发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引领作用 

海外投资和援助不仅对东道国产生经济影响，同时也会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当前

中国的海外投资和援助项目（尤其是绿色海外投资和援助项目）对环境影响已有较充分的考

虑和认识，而对于社会影响的识别和管理仍在起步阶段。在性别方面，海外投资和援助项目

的建设过程中应注重防止女性受到侵害，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此外，还应考虑减轻

性别间收入差异和社会地位差异。在项目中考虑性别因素，可以促进东道国的社会发展，避

免因伤害弱势群体而造成的项目风险，也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声誉。 

目前，气候融资过程中很少考虑性别因素。只有 1.5%的海外气候相关发展援助将性别平

等确定为首要目标之一，三分之二的项目和方案在设计、预算编制或实施过程中没有考虑性

别平等。这些援助中最终只有 0.2%实现了妇女领导和成立了妇女组织。27中国在该方面尚无

官方政策或指南。 

中国海外绿色投资和援助项目应将性别主流化纳入项目目标或者评估指标中，初期至少应

保证遵循“无损害”（do-no-harm）原则，即识别和避免项目可能造成的与性别相关的负面

影响，并对无法避免的影响进行补偿，如避免就业歧视、避免差别化劳动待遇、避免进一步

加剧男女地位不平等以及基于性别的暴力等。进一步地，中国海外绿色投资和援助项目应主

动考虑促进性别平等的贡献（do-good），如促进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平等的话语权和决策

权，以及平等的个人发展可能性等。 

 
 
 
 
 
 
 
 
 

 
27 CLIMATE FINANCE SHADOW REPORT 2020. 

https://oxfamilibrary.openrepository.com/bitstream/handle/10546/621066/bp-climate-finance-shadow-report-2020-201020-en.pdf 

 



 

36 

第五章 政策建议 

一、协同推进稳增长和绿色发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一是协同推进经济增长、能源安全、环境改善和气候稳定等多重目标。以低碳能源科技

革命为标志的产业革命作为协同的突破口，以绿色发展作为稳增长的助推器。不走依靠高能

耗和高排放项目的“老路”，而是发挥中国的体制优势、市场体量和经济韧性优势，以及新

能源装备制造优势，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和绿色改造、绿色低碳城镇化、绿色低碳消费

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领域，切实开拓绿色投资和消费方向，推动碳中和相

关投资在本世纪中叶前为经济增长提供可观的推动力（2050 年面向中国碳中和的直接投资至

少可达 140万亿元）。 

二是为绿色增长投资打通堵点，形成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相衔接的新动能。短期内通过资

金支持、消费政策改革等手段积极扩大绿色消费，适度超前开展新能源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

资，为经济增长提供推动力。中长期明确减排阶段性目标，为投资者和技术研发者建立稳定

的预期，并加速建立碳定价体系，引导投资转向减排领域。 

二、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加速能源系统低碳化进程 

一是加速新型电力体系建设。加速在不同地区开展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源、网、荷、

储、用”一体化能源系统的试点与应用推广。研究并解决 “风光水储一体化”试点中出现的

省内消纳和外送不畅、区域电网协同发展不足、价格传递机制不畅等问题。制定包括进一步

降低可再生能源企业融资成本在内的相关政策，在土地划拨、IPO 提前排队、定向贷款和降准

等方面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支持，特别要在 2022 年稳增长的投资项目安排中优先安排可

再生能源投资项目。 

二是引导煤电分步有序退出。煤电在电力系统中的角色应从现在的基荷能源向调节型能

源转变。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对存量煤电进行灵活性改造，保障大部分煤电厂在运行

较为合理的年限（20 年或 30 年）后平稳退出。借鉴国际经验（如德国和英国），通过市场化

机制引导煤电有序退出。建立开放的竞价上网机制，打破对煤电机组的发电小时数和电价的

保障；建立电力现货市场，为电力的灵活性服务提供经济回报；完善全国碳市场建设，用较

高的碳价格引导煤电退出。总之，要稳住存量，严控增量。 

三是提高工业、建筑和交通等终端用能部门的绿色电气化水平。推动电炉钢、建材电窑

炉的应用；在商场、办公楼、酒店等公共建筑推广应用热泵、电蓄冷空调、蓄热电锅炉等； 

推动充电基础设施的协调有序发展，进一步探索船舶和航空电气化低碳解决方案；加强脱碳

电力系统与深度电气化终端部门之间的协同发展，包括推动智能的需求侧响应以降低电网峰

值负荷成本，开展直流建筑等创新和综合解决方案试点。 

三、综合应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建立高效、协调的碳达峰碳中
和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 

一是坚持制度建设的“先立后破”，强化能耗“双控”制度的降碳导向，制定碳排放“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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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度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根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倒推，形成面向碳中和的总量控制

阶段性目标体系，并建立动态调节机制。碳排放目标分解要考虑区域和行业发展差异，并考

虑区域间要素流动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将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纳入各地区和行业碳达

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尽快选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率先开展碳排放“双控”试点，逐步向全

国、全行业推广。 

二是加速推动气候立法工作，为碳中和提供法律依据。 

三是统筹推进减污降碳，保障减污与降碳任务措施高度一致，重点关注大气污染物排放

与二氧化碳排放“双高”的区域和行业，实现协同治理。 

四是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碳交易市场制度的衔接机制，完善碳定价机制，加快碳

市场与用能权市场、绿色电力市场的协调统一。 

五是提升中央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履行职能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和统筹协调能

力，要充分认识到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的联系，强化各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

协调，统筹国际、国内事务，确保各项政策取向一致、步骤力度衔接。 

四、引导海外绿色投资，加强国际低碳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维护供
应链稳定 

一是充分利用现有区域和多双边合作机制，加强国家、地区之间的对话交流，完善海外

投资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强化海外投融资政策中的气候和环境因素。注重通过转型金融等

新兴理念和工具保障“一带一路”国家传统行业的绿色升级和转型过程的公平公正。探索“债

转自然”等债务转换方式，为深受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所困的脆弱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后疫

情时代的绿色复苏。 

二是总结中国在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领域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分析在“一带一路”

国家的适用性，为 “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因地制宜的低碳转型经验和分类指导。 

三是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国家的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秉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寻求与欧

盟“全球门户”计划以及美国“重建美好世界”倡议的合作机会，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推动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低碳转型。 

四是推动构建全球绿色供应链和价值链。加快制定循环经济模式下的中国绿色供应链发

展规划和路线图。完善绿色贸易及产品标准、认证、标识体系，在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纳入绿

色大宗商品进口措施，开展大宗软性商品生产和贸易可持续性标准协调工作。 

五、加强国际气候合作，促进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务实平衡进展 

一是促进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推动 COP26 成果的进一步落实，继续在资金、技术等

重要议题上争取突破。持续采取切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自身全面绿色转型及全球碳中

和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建设性力量。 

二是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与相关多领域治理协同增效，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携手处理好能源安全、减碳与发展的关系，关注能源、粮食、供应链等多重危机对全

球气候治理的影响。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融入全球发展倡议大局，推动全球系统性应对多重危

机，防范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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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持续推动双多边气候对话与合作，重塑各方互信。积极推动中美“21 世纪 20 年代

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的建立和相关工作的推进，增进与欧盟的气候合作与沟通。积极开展

气候 2轨对话交流，创造开展 1.5轨对话的机会，促进各方互信，避免误判，推动建立合理

的政策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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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退煤、减煤目标或规划 

地区 国家 政策/会议/事件/报告 退煤、减煤目标/规划 

亚洲 

中国 

领导人气候峰会 
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

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支持发展中国

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 
推进煤炭消费替代和转型升级，加快煤炭

减量步伐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韩国 

领导人气候峰会 停止为海外的燃煤电厂提供资金 

《第 9个长期电力供需基本规

划：2020—2034》（9th Basic 

Plan for Power Supply and 

Demand（BPLE）（2020—

2034）） 

2034 年前关闭所有燃煤电厂 

《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

明》（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 

停止在国内新建和颁发燃煤电厂的许可证，

并逐渐淘汰煤炭 

新加坡 
正式加入弃用煤炭发电联盟（The 

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 

2050 年前逐步停止使用未减排的煤炭发

电，并限制对未减排煤电的直接融资 

印度尼西

亚 

电力供应商业计划（2021—

2030）（PLN's 2021—

2030 Electricity Supply 

Business Plan（RUPTL）） 

取消或推迟高达 15.5 吉瓦的规划新建电

厂，其中仅约 2.3吉瓦为可再生能源项目 

《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

明》（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 

停止在国内新建和颁发燃煤电厂的许可证，

并逐渐淘汰煤炭 

国家能源政策的法规 No.79/2014 
2025 年，煤炭供应在一次能源供应中占比

最低为 30%，2050 年最低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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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 

《南亚及东南亚最后的燃煤电

厂》（South and Southeast 

Asia’s Last Coal Plants） 

2020 年 11 月，孟加拉国能源部制定计划，

决定取消所有非在建燃煤电厂项目，将有效取

消 2290万千瓦计划的燃煤发电；但孟加拉国

并没有承诺放弃煤炭的使用，因为可再生能源

目前无法满足其庞大人口的电力需求 

越南 

第八版《国家电力发展计划》

（Power Development Plan 8

（PDP8）） 

燃煤发电量占比到2030年降至40%，到2045

年进一步降至 30% 

《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

明》（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 

停止在国内新建和颁发燃煤电厂的许可证，

并逐渐淘汰煤炭 

菲律宾 
《繁荣与衰落 2021——追踪全球

燃煤电厂开发》 

2020 年 10 月，菲律宾能源部宣布暂停尚未

进入核准程序的新建燃煤电厂 

巴基斯坦 气候雄心峰会 不再新建“以煤炭为基础的电力” 

欧洲 

意大利 

《全球煤电现状：Covid19

前的基线分析》（Global Status 

of Coal Power —Pre-Covid19 

Baseline Analysis） 

2025 年淘汰所有燃煤电厂 

葡萄牙 2023 年淘汰所有燃煤电厂 

希腊 

2030 年淘汰所有燃煤电厂 
匈牙利 

斯洛文尼

亚 

波兰 

《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

明》（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 

停止在国内新建和颁发燃煤电厂的许可证，

并逐渐淘汰煤炭 

《波兰能源政策 2040》（Energy 

Policy of Poland until 2040 

（EPP2040）） 
2030 年燃煤发电占比不超过 56% 

乌克兰 

《全球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声

明》（Global Coal to Clean 

Power Transition Statement） 

停止在国内新建和颁发燃煤电厂的许可证，

并逐渐淘汰煤炭 

南美

洲 
智利 

《无新煤电契约》（No New Coal 

Power Compact） 
不再新建燃煤电厂 

《淘汰“有增无减”的煤炭》

（Phasing out Unabated Coal） 
2040 年淘汰所有燃煤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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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南非 
《繁荣与衰落 2021——追踪全球

燃煤电厂开发》 
2020 年南非取消了 3.8吉瓦的煤电项目 

埃及 
《繁荣与衰落 2021——追踪全球

燃煤电厂开发》 

截至 2021 年，埃及已搁置或取消了共 15.2

吉瓦的规划新建煤电项目 

 

附表 2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或规划 

国家 政策/会议/事件 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规划 

中国 

《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意见》 

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0%左右；

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25%左右；到

2060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80%以上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

案》 

《2022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 

2022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提高到

17.3%左右，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比重达到 12.2%左右 

《“十四五”现代能源体

系规划》 

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

右，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39%左右，常规水

电装机容量达到 3.8亿千瓦左右 

韩国 

《第 9个长期电力供需基

本规划：2020—2034》

（9th Basic Plan for 

Power Supply and Demand

（BPLE）（2020-2034）） 

计划到 2034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40% 

印度尼西亚 

电力供应商业计划

（2021—2030）

（PLN's 2021-

2030 Electricity 

Supply Business Plan

（RUPTL）） 

到 2030 年新增 40.6吉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其

中可再生能源项目新增 20.9 吉瓦，占比达到 

51.6%。其中，可再生能源 2025 年和 2050 年在全

行业总体能源结构中占比分别为至少 23%和至少

31%，2025 年和 2050 年在电力能源结构中占比分

别为至少 23%和 28% 

国家能源政策的法规

No.79/2014 

2025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中

占比至少为 23%，2050 年至少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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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半岛发电发展

计划（2020—2030）》

（Peninsular Malaysia 

Generation Development 

Plan 2019 （2020—

2030））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到 2025 年达 20% 

菲律宾 

《菲律宾能源规划 2020—

2040》（Philippine 

Energy Plan Towards a 

Sustainable and Clean 

Energy Future（2020—

2040）） 

可再生能源到 2030 年在总发电组合中至少占

35.0%的份额，并进一步展望到 2040 年实现超过

50%的份额 

《菲律宾国家气候变化行

动计划 2011—2028》

（PHILIPPINES: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Plan （NCCAP） 2011—

2028） 

将水力发电能力从 2010 年的 3478 兆瓦增加到

2030 年的 7534 兆瓦，将风力发电能力从 2010 年

的 33兆瓦增加到 2030 年的 1018兆瓦，将太阳能

发电能力从 2010 年的 6.74兆瓦增加到 2030 年的

85兆瓦，将生物质能发电能力从 2010 年的 75.5兆

瓦增加到 2030 年的 93.9兆瓦 

泰国 

《电力发展规划（2018—

2037）》（Power 

Development Plan of 

Thailand 2018—2037） 

2037 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占比提升至 30%，

这将需要新增 56431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容量 

《替代能源发展计划

2018—2037》

（Alternative Energy 

Development Plan 2018-

2037 （AEDP 2018—

2037）） 

到 2037 年，将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的比例（以

电力、热能和生物燃料的形式）提高 30% 

越南 

第八版《国家电力发展计

划》（Power Development 

Plan 8（PDP8））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发电结构中占比达 32%，

2040 年达 40.3%，2050 年达 43% 

《2030 年国家发展战略及

2045 年视角》（National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为

15%～20%，到 2045 年达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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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2030 with 

vision to 2045） 

意大利 

《国家能源和气候综合

计划》（Integrated 

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占最终能源总消耗的

30%。其中，可再生能源在电力部门占比为 55%，在

供暖部门（供暖和制冷）占比为 33.9%，在交通部

门占比为 22% 

波兰 

《波兰能源政策 2040》

（Energy Policy of 

Poland until 2040 

（EPP2040）） 

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至少

达到 23%，其中电力行业至少为 32% 

葡萄牙 

《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

（NECPs）（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 

of Portugal for 2021—

2030） 

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消费中占比 47%，换算约

8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中交通部门能源消

费的 20%来自于可再生能源 

希腊 

《国家能源与气候计划》

（NECPs）（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 

of Greece for 2021—

2030）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占比

至少为 35%。其中，在终端电力消费中占比至少为

60% 

巴拿马 

《巴拿马第一 NDC》（更

新提交）（Panama First 

NDC （Updated 

submission）） 

到 2050 年实现 30%的电力由风能和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生产 

古巴 

《古巴第一 NDC》（更新

提交）（Cuba First NDC 

（Updated 

submission）） 

到 2030 年，古巴电力矩阵中基于可再生能源

（RES）的发电量将达到 24% 

摩洛哥 

《摩洛哥第一 NDC》（更

新提交）（Morocco First 

NDC（Updated 

submission）） 

到 2030 年，发电装机容量的 52%来自可再生能

源，其中 20%来自太阳能，20%来自风能，12%来自

水力 

津巴布韦 《2017 年系统开发计划》 到 2025 年，太阳能发电规模将扩建到 300兆瓦 



 

49 

（System Development 

Plan 2017） 

智利 
《能源契约》（Energy 

Compact） 

到 2030 年，可再生能源在国家发电中的参与率

为 40%，并在 2030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氢气

出口国之一，拥有最便宜的绿色氢气 

乌拉圭 

《乌拉圭第一 NDC》（更

新提交）（Uruguay 

First NDC （Updated 

submission）） 

无条件情况下，到 2025 年，风能、太阳能和生

物质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 1450 兆瓦、220 兆瓦

和 160兆瓦，分别占国家电网系统装机容量的 32%、

5%和 4%。有条件情况下，引进蓄电技术，包括蓄电

和泵送系统，到 2025 年安装 300兆瓦，同时推广

发电水源技术（小型水力发电厂），到 2025 年装

机容量为 10兆瓦 

 

 


